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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综合说明

(玛曲县人民医院)招标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甘南州公共资源交易网电子

招投标系统（http://ggzyjy.gnzrmzf.gov.cn）获取磋商文件，并于 2025 年 2 月 14 日

15 时 10 分（北京时间）前递交磋商响应性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GNJY-YC-2025-01

项目名称：玛曲县人民医院医疗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预算金额：180(万元)

最高限价：180(万元)

采购需求：采购服务期三年的医院医疗设备维修、保养及信息化管理等全生

命周期管理服务，具体要求详见磋商文件。

合同履行期限：按合同约定执行。

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1）供应商须为未列入“信用中国”网站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

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方可参加项目的投

标。以（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结果为准，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

效，供应商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供应商须为未列入“中国裁判文书网”行贿犯罪记录名单，方可参加

项目的投标。以（网站：wenshu.court.gov.cn）查询结果为准；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本项目全部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中小企业的份额是 100%，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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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须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监狱企业须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

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符合条件的残

疾人福利性单位须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4.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提供《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和《第二类医疗器

械经营备案凭证》 (原件彩色扫描件加盖本单位公章) ；

三、获取磋商文件：

时间：2025 年 1月 27 日至 2025 年 2月 9日（提供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不得少于 5个工作日），每天上午 00:00 至 11:59 下午 12:00 至 23:59（北京时

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甘南州公共资源交易网电子招投标系统（http://ggzyjy.gnzrmzf.gov.cn）。

方式：登录甘南州公共资源交易网点击“我要投标”，并在线免费下载磋商

文件。

售价：免费获取磋商文件。

四、提交磋商文件截止时间、磋商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5-2-14 15：10 时

地点：甘南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厅（线上开标）。

五、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本项目若有更正将通过原采购公告发布媒体发布，请及时关注甘肃政府采购

网、甘南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投标文件制作：使用甘肃中工国际招投标有限公司最新版投标工具制作。

递交方式：甘南藏族自治州公共资源交易网-甘南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信息

平台-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 V2.0 中上传提交；（注：1、提交的投标文件要求使

用甘肃中工国际投标文件制作工具生成.ZGSF 或.ZGTF 加密投标文件上传；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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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标文件采取网络递交方式，其它形式及逾期提交的投标文件不予接收。

线上开标：甘南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线上开标（甘肃中工不见面开标大厅

（http://gsztb.cn/BidOpeningHall，供应商在开标当日的开标时间前凭 CA锁

进入签到，开标时间到达后将不允许签到，其行为视为主动放弃投标。）

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玛曲县人民医院

地 址：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忠干路 33号

联系电话：15349095011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甘肃嘉信国际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南路 333 号 1 单元 503 室

联系方式：13893180411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祁武志 张立富

电 话：15349095011 1389318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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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磋商须知前附表

序号 内 容 说明与要求

1 采购单位名称 玛曲县人民医院

2 招标项目名称 玛曲县人民医院医疗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3 评标方法 综合评标法

4 采购项目预算 总预算：180万元

5 最高限价 人民币：180万元

6
文件获取截止

时间
2025年2月9日23:59:59时（北京时间）

7 中小企业政策

项目标的所属行业:其它未列明行业。

项目属性:服务

本项目全部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中小企业

的份额是 100%，供应商须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监

狱企业须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符合

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须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

函》

8

对竞争性磋商

文件提出质疑

期限

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 7 个工作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被质疑人进行质疑

9
构成磋商文件

的其他文件

磋商文件的澄清、修改书及有关补充通知为磋商文件的有

效组成部分。

10 投标保证金 人民币：0元，（根据甘财采【2022】16号文件要求执行）；

11
缴纳保证金

截止时间
\ 年 \ 月日 \ 时（以保证金到专用账户时间为准）

12
投标保证金支

付方式
本项目无须缴纳投标保证金

13 投标文件上传时间 开标时间前，24小时之内。

14 开标时间 2025年2月14日15：10时（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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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资格审查

开标后，评标委员会依法对供应商的资格进行审查。资格

审查合格的供应商不足3家的，不得评标。若提供的资格

证明文件不全或不实，将导致其投标无效。

16
政府采购政策

支持

1.本项目预留中小企业份额 100%。

2.投标产品的包装应符合《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

需求标准（实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实行）>

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 号)相关要求。

3.供应商提供产品如是环境标志产品，应列入财政部、环

保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调整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的

通知》中公布的清单。注：施行优先采购的产品按照优先

采购执行。如是节能产品，应列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调整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的通知》中公布的清

单。注：施行强制采购的产品按照强制采购执行。（需提

供该产品所在的环保或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页）

1）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以最新一期节能产品政府采购

清单中标注"★"的产品为准。

2）上述最新一期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指采购公告发布

时最新一期清单或投标截止日期前最新一期的清单。

注：不叠加计算。

17 现场勘察

（ ）是 （√）否

集合时间: 年 月 日上午 :00；

集合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本项目不组织现场勘察。

18
成交通知书

领取时间

中标人在成交公告发布后7个工作日内，联系招标代理机

构本项目负责人领取成交通知书，不再另行通知。

19 签订合同 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

20
投标保证金退

还
本项目无须缴纳投标保证金

21 投标有效期 开标后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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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告发布媒体及

期限

甘肃省政府采购网、甘南州公共资源交易网

期限：五个工作日（即报名期限）

23
联合惩戒对象和

联合惩戒措施

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和联合惩戒措施

一、 联合惩戒对象

有以下六种情形之一的，属于联合惩戒对象。

（一）统计领域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有关人员；

（二）农资领域严重失信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

（三）严重违法失信超限超载运输车辆相关责任主体；

（四）海关失信企业；

（五）财政性资金管理使用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

（六）涉金融严重失信人。

二、联合惩戒措施

符合联合惩戒对象的相关失信企业和责任主体采取以下

惩戒措施。

（一）依法限制参与建设工程招标投标；

（二）依法限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三）依法限制参与国有企业资产、国家资产等国有产权

交易。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对象和联合惩

戒措施。对于被司法部门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存在其

他失信行为的个人或单位（包括以失信被执行人为法定代

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单位），依法限制其参与政府投资项目或主要使用

财政性资金项目， 限制其从事土地、矿产等不动产资源

开发利用，限制其参与国有企业资产、国家资产等国有产

权交易，限制其参与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和阳光采购

活动。对失信被执行人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由评标

委员会或者招标人取消其投标资格（上述条款，本项目参

照执行）。

24
开标系统软件

使用说明

1）投标人登录甘肃中工国际招投标有限公司官网在“首

页—下载中心—新版工具”栏目中，下载“直播播放器”、

“甘肃互联互通版证书驱动”、“投标工具”、“甘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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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文件查看工具”（仅用于招标文件查看）。成功安装后，

使用“投标工具”导入招标文件后按要求制作投标文件。

2）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将ZGTF格式或

ZGSF格式加密投标文件上传至“甘南藏族自治州公共资源

交易网-甘南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信息平台-电子招投标

交易系统V2.0”。若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未成功上

传，则视为未按时递交投标文件。

3）该项目使用甘肃中工国际招投标有限公司的“甘肃中

工国际电子开评标服务平台”进行开标。请投标人提前半

小时登录“甘肃中工不见面开标大厅

http://gsztb.cn/BidOpeningHall”，填写联系人姓名及

电话进行签到（不按时签到无法正常解密）。并按照开标

流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解密等其他开标操作，因投标人自

身原因导致解密失败的，视为无效投标。

4）具体操作过程详见中工系统操作指南或致电

400-6123-434咨询。

25 纸质文件的邮寄

各投标人需在中标公告发布后将与系统固化上传一致的

纸质版投标文件装订成册（中标人一正一副，其他投标人

正本一份）邮寄至招标代理公司。

26 代理服务费

1、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发改价格【2015】

299号)文件》、《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

格[2002]1980号文和发改价格[2011]534号规定，由中标

人支付招标代理服务费等其它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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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投标须知

一、综合说明

（一）适用范围

1.本磋商文件仅适用于本次磋商采购所叙述的货物或服务项目采购。

（二）定义

2.“采购人”是指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本

次政府采购的采购人名称、电话、联系人见招标公告。

3.“招标人”系甘肃嘉信国际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是指按政府采购有关规定，

受采购人委托，组织本次招标事宜。

4.“投标人”是指向招标人提交磋商文件的服务供应商。

5.“供应商”是指向采购人提供货物或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

6.“磋商文件”是指由招标人发出的文本、文件，包括全部章节和附件及答

疑、会议纪要。

7.“磋商响应性文件”是指供应商根据本磋商文件要求向招标人提交的全部

文件。

8.“货物”是指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包括原材料、燃料、设备、产品等，

详见《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财库[2022]31号)。

9.“工程”是指建设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装修、拆除、修缮等，详

见《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财库[2022]31号)。

10.“服务”是指除货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政府采购对象，详见《政府采购

品目分类目录》(财库[2022]31号)。

11.“节能产品”或者“环保产品”是指财政部发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

清单》或者《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的产品。

12.“进口产品”是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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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见《关于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08]248 号)。

13.“书面形式”是指任何手写、打印或印刷的各种函件，不包括电传、电

报、传真、电子邮件。

（三）合格的供应商

1.响应磋商文件要求、具有提供货物和服务能力、具备本招标文件中规定条

件的法人（详见“第二章投标供应商资格证明文件要求”）。

2.符合上述条件的供应商应承担招标及履约中应承担的全部责任与义务。

（四）投标费用

无论磋商过程和结果如何，供应商应自行承担与磋商有关的所有费用。

二、招标文件说明

（一）磋商文件的组成

1.综合说明；

2.磋商须知；

3.采购内容及要求；

4.合同主要条款；

5.应提交的有关格式范例；

6.磋商程序及评标办法。

（二）招标文件的澄清及修改

1.任何要求对招标文件进行澄清的投标人，均应在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 3个

工作日内将需质疑、澄清的内容以书面质疑函的形式送至招标人，招标人将予以

答 复 （ 答 复 中 不 包 括 问 题 的 来 源 ） ， 答 复 内 容 将 在 网 上 公 布 ( 网

址:http://www.ccgp-gansu.gov.cn；http://ggzyjy.gnzrmzf.gov.cn/f)，请各

供应商务必关注相关网站，发布的澄清文件，供应商应立即以书面形式回复确认

已收到澄清文件。如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收到以书面的形式递交的质疑函则视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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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均对此项目无异议。

2.在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期五天前，招标人可主动地或在解答供应商提出的澄

清问题时对磋商文件进行修改。磋商文件的修改将在甘肃政府采购网及甘南州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 上 公 布 ( 网 址 ： http://www.ccgp-gansu.gov.cn ；

http://ggzyjy.gnzrmzf.gov.cn/ f)，并以书面的形式(可传真)通知已报名的供

应商，供应商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可传真或扫描件)回复确认已收到修改文件，并

对其具有约束力。

3.磋商文件的澄清、答疑、修改、补充文件是磋商文件的组成部分，供应商

需按照澄清、答疑、修改、补充文件的要求参与投标，供应商没有作出实质性响

应是供应商的风险，并可能导致其响应文件被视作无效响应文件处理。

（三）质疑

供应商对政府采购活动事项有疑问的，可以向被质疑人提出询问，被质疑人

应当及时予以答复，但答复的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供应商询问和质疑实行实

名制。供应商询问和质疑应当有事实根据，不得进行虚假、恶意询问或质疑，干

扰政府采购正常的工作秩序。供应商提起质疑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必须是参与被质疑项目的供应商；必须在规定的质疑有效期内提起质疑；符

合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质疑人提出质疑时，应当提交书面质疑书，质疑书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被质疑人的名称、地址、电话；采购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具体事项、请求

和主张；提起质疑的供应商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质疑日期。

质疑书的递交应当采取书面递交的形式。

质疑函递交地点：甘肃嘉信国际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四）答疑会和现场踏勘

根据采购项目和具体情况，招标采购单位认为有必要，可以组织召磋商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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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会或组织供应商对项目现场进行踏勘。供应商踏勘现场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供

应商自己承担。

三、磋商响应文件的编写

（一）要求

1.投标人应仔细阅读磋商文件的所有内容，按磋商文件要求编制响应性文件，

以使其磋商响应性文件对磋商文件做出实质性响应。否则，其磋商响应性文件可

能被拒绝，供应商须自行承担由此引起的风险和责任。

2.投标人应根据磋商文件的规定编制磋商响应性文件，保证其真实有效，并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投标人应对电子磋商响应性文件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并无条件接受采购人、集采机构对其中任何资料进行核实（核对原件）的要求。

采购人、集采机构核对发现有不一致或供应商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提供原件的，按

有关规定执行。

（二）投标语言及计量单位

1.投标人和招标采购单位就磋商交换的文件和来往信件，应以中文书写，全

部辅助材料及证明材料均应有中文文本，并以中文文本为准。外文资料必须提供

中文译文，并保证与原文内容一致，否则供应商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除签名、

盖章、专用名称等特殊情形外，以中文以外的文字表述的电子磋商文件，评标委

员会有权拒绝其投标。

2.除磋商文件中另有规定外，电子磋商响应文件所使用的计量单位均应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三）电子磋商响应性文件格式

1.投标人应按磋商文件中提供的电子磋商响应性文件格式完整填写。因不按

要求编制而引起无法查询相关信息时，其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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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标人根据磋商文件的规定和采购项目的实际情况，拟在成交后将成交项

目的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的，应当在电子磋商响应文件中载明分包承担主

体，分包承担主体应当具备相应资质条件且不得再次分包。

3.如投标多个包的，要求按包分别独立制作电子磋商响应性文件。

（四）磋商报价

1.磋商报价表、报价明细表等各表中的报价，若无特殊说明应采用人民币填

报。

2.磋商报价是为完成磋商文件规定的一切工作所需的全部费用的最终优惠

价格。

3.除《采购项目需求》中说明并允许外，磋商的每一个货物、服务的单项报

价以及采购项目的磋商总价均只允许有一个报价，任何有选择的报价，招标采购

单位均将予以拒绝。

（五）磋商响应性文件的组成

磋商响应性文件应分为资格证明文件、商务文件和技术文件三部分，三部分

须在统一目录下按顺序标明页码统一编排并逐页加盖单位公章，在甘南藏族自治

州公共资源交易网-甘南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信息平台-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

V2.0中上传提交；（注：提交的投标文件要求使用甘肃中工国际投标文件制作工

具生成.ZGSF或.ZGTF加密投标文件上传。）

1.“资格证明文件”应包含以下内容：

（1）供应商资格声明（格式附后）；

（2）供应商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自然人身份证明或

其他非企业组织证明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文件；

（3）供应商需提供2023年度经第三方会计公司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成

立不满一年的公司只需提供财务报表即可）或投标登记后基本开户行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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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银行资信证明文件；

（4）供应商须提供法人代表证明函原件及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5）供应商提供2024年1月至今任意一个月的纳税凭证和缴纳社会保障

资金凭证；

（6）供应商须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注：若

法人参加投标则不需要提交此项）；

（7）供应商须提供参与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的书面声明（格式附后）；

（8）供应商须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

书（格式附后）；

（9）供应商须为未列入“信用中国”网站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

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方可参加

项 目 的 投 标 。 （ 以 获 取 成 功 之 日 起 在 “ 信 用 中 国 ” 网 站

（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结果为准，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供

应商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10）供应商须提供以获取招标文件成功之日起在“中国裁判文书网”

网站（wenshu.court.gov.cn）自行查询的无行贿的截图；

（11）供应商须提供《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

备案凭证》 (原件彩色扫描件加盖本单位公章) ；

（12）中小企业声明函；

资格证明文件的内容要求响应性文件完全响应，并且须逐页加盖单位公章

或加盖电子签章，否则其投标无效，所涉及证件须真实有效。

2．“商务文件”应包含以下内容:

（1）商务偏离表（格式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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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磋商函（格式附后）；

（3）磋商报价表（格式附后）；

所有价格均以人民币报价，磋商响应性文件中所有报价均应包含国家规定的

所有税费。磋商总报价应等于项目实施所有费用之和，不能在磋商总报价之外还

有其他费用出现。根据招标要求规定的内容和责任范围，供应商应对全部招标范

围内的内容进行报价，报价还应包括供应商提供的全部责任和义务。供应商未单

独列明的分项价将视同该项目的费用已包含在其它分项中，合同执行中不另予支

付。报价表中标明的价格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是固定不变的，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

变更。供应商应根据以上要求及服务技术要求进行合理报价，只允许有一个报价，

任何有选择的报价将不予接受；

（4）分项报价表（格式附后）；

（5）供应商认为有必要提供和说明的其它文件和材料（格式自拟）。

3．“技术文件”应包含以下内容：

（1）磋商响应文件技术偏离表（格式附后）；

（2）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设备清单

（3）服务质量证明材料；

（4）供应商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它资料；

（5）优惠条件：供应商承诺给予采购人的各种优惠条件，包括货物/服务价

格、运输、付款条件、技术服务、售后服务等方面的优惠；当优惠条件涉及“报

价表”中的各项费用时，必须与投标价格统一；

（四）磋商响应性文件内容填写说明

1.供应商应在认真阅读磋商文件所有内容的基础上，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编

制完整的磋商响应性文件。磋商响应性文件应按照磋商文件中规定的统一格式填

写，严格按照规定的顺序装订成册并编制目录并标明页码合订成册，混乱的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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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磋商响应性文件被误读或评审专家查找不到有效文件是供应商的风险。磋商

文件对磋商响应性文件格式有要求的应按格式逐项填写内容，不准有空项；无相

应内容可填的项应填写“无”或“没有相应指标”等明确的回答文字。

2.供应商必须保证磋商响应性文件中所提供的全部资料是真实可靠的，并接

受招标人对其中任何资料进一步审查的要求。

3.《磋商报价表》（第一轮）为在磋商响应文件中的内容，要求按格式填写、

统一规范，不得自行增减内容。

4.磋商响应性文件须对磋商文件中的内容做出实质性的和完整的响应，否则

其投标将被拒绝。如果磋商响应性文件填报的内容资料不详不实，或没有提供磋

商文件中所要求的全部资料及数据，将会导致磋商响应性文件被拒绝。

（五）磋商有效期

1.磋商响应性文件从磋商响应性文件递交截止之日起，有效期为60天；

2.特殊情况下，在原磋商响应性文件有效期截止之前，招标人可要求供应商

同意延长磋商响应性文件有效期。这种要求与答复均应以书面形式提交。接受延

长磋商响应性文件有效期的供应商将不会被要求和允许修正磋商响应性文件。

（六）磋商响应性文件的签署及规定

1.供应商应按磋商文件的相关要求准备磋商响应性文件。

2.磋商响应性文件的正本需打印或用不褪色墨水书写，并由供应商法人代表

人或其授权人在投标文件上应签字处签字或盖章。授权代表须以书面形式出具的

“法人代表授权书”附在磋商响应性文件中。磋商响应性文件的副本可采用正本

复印。

3.电报、电话、传真形式的响应性文件概不接受。

四、磋商响应性文件的递交

（一）递交磋商响应性文件截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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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交磋商响应性文件截止时间前将文件提交（上传）至甘南藏族自治州公共

资源交易网-甘南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信息平台-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V2.0中（提

交的投标文件为使用甘肃中工国际投标文件制作工具生成ZGSF或ZGTF格式的投

标文件；其它形式及逾期提交的投标文件不予接收。

（二）磋商响应性文件的修改和撤销

1.供应商在递交磋商响应性文件后，可以修改或撤回其响应性文件，但供

应商必须在规定的递交磋商响应性文件截止时间之前将修改或撤回的书面通知

递交到招标人。

2.在递交磋商响应性文件截止期之后，供应商不得对其响应性文件做任何修

改。

3.递交磋商响应性文件截止期后，供应商不得撤回其响应性文件，否则其投

标保证金将按照招标文件规定不予退还。

4.实质上没有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磋商响应性文件将被拒绝。供应商不得通

过修正或撤消不合要求的偏离或保留从而使其磋商响应性文件成为实质上响应

的文件。

（三）无效的磋商响应性文件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磋商响应性文件被视为无效：

1.递交磋商响应性文件截止时间之后送达的磋商响应性文件；

2.以电讯形式投送的响应文件；

3.与磋商文件要求有重大偏离的响应文件；

4.未按规定缴纳投标保证金的、缴纳的投标保证金数额不足的或未将保证金

凭证发送至我公司邮箱的；（本项目不适用）

5.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6.磋商响应性文件未逐页加盖单位公章(电子章)，磋商响应性文件、法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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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授权书、资格声明函等填写不完整或有涂改的；

7.磋商响应性文件的关键内容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

8.资格证明文件不全，致使无法确认供应商的磋商资格的；

9.磋商有效期不足的；

10.供应商的报价低于成本价或明显低于市场平均价的，该供应商不能合理

说明原因并提供证明材料的；

11.其他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行为的。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供应商串通投标，其谈判无效。

1.不同供应商的电子磋商响应性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或谈判事宜；

3.不同供应商的电子磋商响应性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

同一人；

4.不同供应商的电子磋商响应性文件异常一致或者磋商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供应商的电子磋商响应性文件相互混装；

五、磋商、评标、定标

（一）磋商

1.招标人在规定的日期、时间和地点按程序组织谈判磋商会议。

2.磋商活动通过“甘南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甘肃中工不见面开标大厅

（http://gsztb.cn/BidOpeningHall）”进行，供应商在递交截止时间前凭加

密磋商响应性文件时使用的CA锁登录系统并填写联系人姓名及电话进行签到

（不按时签到无法正常解密），并按照开标流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解密等其他

开标操作，项目解密开始至自动结束解密时间为30分钟，请供应商确保磋商响

应性文件如期完成解密，因投标人原因造成电子磋商响应性文件无法正常解密

的，则视为放弃投标。

E62
300
006
140
055
780
01

001



第 20 页 共 91 页

3.开标结束后，各投标供应商保持电脑系统界面不退出，并保持电话畅通；

在接到通知后进行项目的最终报价，报价时需要使用带有电子签章的UK锁进行在

线盖章并确认服务及报价。各供应商应保证UK锁状态正常，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

报价并加盖电子公章。

（二）评标原则

1.根据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等要求，先审查资格证明文件，若不具备

资格，即终止其参与磋商资格，其技术文件和商务文件不予评审，磋商响应性文

件视为无效。

2.评标的依据为磋商文件和政府采购相关法规及政策。

3.本项目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确定成交候选人。

（三）磋商响应性文件的澄清

1.澄清有关问题。为了有助于对电子磋商响应性文件进行审查、评估和比较，

评标委员会应当要求供应商对电子磋商响应性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

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供应

商有义务按照评标委员会通知的时间、方式指派谈判代表人就相关问题进行澄清。

2.供应商的澄清、说明、答复或者补充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有关澄清、

说明或者补正的要求和答复应以书面形式提交，并不得超出电子磋商响应性文件

的范围或对磋商内容进行实质性的修改。

3.澄清（说明或者补正）文件将作为电子磋商响应性文件的一部分，与电子

磋商响应性文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当采用书

面形式，并加盖公章，或者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表签字或盖章、在谈判评

审期间，招标人或评标专家可要求供应商对其磋商响应性文件进行澄清，有关澄

清的要求和答复均应以书面形式提交。

六、授予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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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标结果：评标委员会完成评审后，向招标人提交经各评标委员会成

员签字的评标报告，并按评标办法推荐成交候选人。

（二）成交通知和合同授予

1.成交通知书：自评审结束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将评审报告送交采购人，采

购人自收到评审报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在评审报告推荐的成交候选人中按顺序

确定成交供应商。采购人或代理机构自成交供应商确定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发

出成交通知书，并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成交结果。

2.签订合同：成交人按《成交通知书》指定的时间、地点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如有合理证据证明供应商在谈判过程中承诺的内容不能实质响应的，招标人有权

拒签合同。

3.磋商文件、澄清文件、磋商响应性文件等，均为签订合同的依据。成交人

接到成交通知书后在规定的时间内与采购人签定合同，并交招标人审核备案。

4.成交人不遵守响应性文件的要约、承诺，擅自修改磋商响应性文件的内

容或在接到成交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内，借故拖延、拒签合同者，招标人即没收投

标保证金，同时，招标人将取消该供应商的成交资格。

5.合同签约后即为招标结束。磋商响应性文件一律不退。

（三）解释权：本磋商文件是依据《政府采购法》及有关规定编制的，解释权

属招标人。

（四）联系方式：所有与招标有关的函电请按下列方式联系

（1）采购单位：玛曲县人民医院

联 系 人：祁武志

联系电话：15349095011

（2）采购代理机构：甘肃嘉信国际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张立富

联系电话：13893180411

邮 箱：25055701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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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维保范围及服务期限

医院内运营的所有医疗设备和服务期内新增的医疗设备，其中 CT、DR 等放

射类设备为技术维保，其余设备为全保（含配件费用及技术服务费用）。参保设

备开机率达到 95%及以上。

本项目服务期限三年，合同签订方式：每年签订一次。

二、工作方针及职责

1.供应商服务质量要达到及时、专业、可靠、稳定、满意，且以三级甲等医

院等级评审相关指标为要求；

2.要制定明确的设备巡检、保养计划、预防性维护计划和提供维修报告以及

安全审计资料，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为目标；

3.负责联系和督促还在厂家保修期内的设备原厂或合同供应商提供及时有效

的售后服务；

4.无偿回收所有参保设备维修更换下来的故障配件；

5.在维修过程中使用的维修配件来源、渠道合法，手续齐全，不存在侵害第

三方权益；

6.对医院医疗设备质保、出保与入保做好无缝衔接，以及合作期间所有资料

的平稳交接，所有设备维修、保养及管理相关资料归采购人所有、服务方不得外

泄、销毁或作为它用。

7.积极协助医院完成配件价格调研，确保采购到质量可靠、价格合理的配件；

8.驻场工程师要爱护医院的一切财物，在服务过程中损坏财物的要等价赔偿；

9.供应商应定期向医院提交维保数据分析、汇总及设备运行报告，合同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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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周内还须向医院提交合同期设备维保总结报告。

10.协助医院开展新进医疗设备的培训和验收、资料存档以及设备调配工作；

对医疗设备进行维保合同管理、有关信息数据统计、报废等服务工作；对医疗设

备操作人员进行相应的设备安全操作培训，为安全使用医疗设备提供技术支持。

11.负责提供监控大屏幕、文件柜、维修桌、心电模拟器、量杯、货架、维修

工具、吸尘器等计量、校准设备、工具和设施；

12.非医疗器械（以注册证为准）如：软件类设备、新设备软件更新及老设备

软件升级、办公设备，双向视频探视系统，LED 背景系统，容灾系统，平板电脑，

摄像机，投影仪，数码相机，办公显示器，电脑，笔记本电脑，计算机中心设备

等办公设备；以及医院仍在厂家质保期内的医疗设备不在此次维保范围之内。

13.无偿提供一套医疗设备资产管理软件，该软件能为用户提供医疗设备从采

购到报废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并且在使用期间内提供软件维护和更新。

管理软件需具备医疗设备资产规范化、标准化管理功能：

A.设备基础信息管理：记录设备的型号、序列号、注册证号、生产厂家等基

本信息，并为设备建立二维码标签。记录设备从采购，验收、巡检、保养、维修、

到报废的全部过程。

B.可以展示所有生命支持类设备，并展示各科室下每个设备品类（如监护仪，

呼吸机，麻醉机等）的正常和故障的设备总数。

C.设备管理软件可以多类型终端使用，供被服务方随时查询。权限设置：针

对不同的管理部门、不同的环节，设定不同的角色权限，实现各部门的功能模块

控制与管理。

D.设备转借申请、借用、归还的流程和记录电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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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信息提示：具备根据既定条件自动产生巡检、保养、维修等信息并提醒、

软件功能提示要维修设备的位置以及维修所需时间。

F.计量校准提醒：具备在医疗设备计量自动校准提醒功能,为设备的计量提供

全面实时管理、并与省计量院合作完成当年计量设备审核工作。

G.维修管理：实现从报修到维修完毕的全过程管理。并记录设备维修中的各

类的信息，包括故障情况，维修备件，时间节点，维修结果等并出具报告，通过

系统对维修效率，品质等进行分析报告保障维保工作的透明性和可追溯性。

H.科室负责人可以在线对维修工程师维系完成的设备进行现场验收并签字。

I.设备盘点：定期通过设备管理软件对医疗设备进行盘点及管理，出具盘点

运营报告。

J.设备巡检、保养：实现设备的日常巡检与保养管理。并能产生相应的提示

和报表分析。

K.设备管理移动终端化：实现设备管理的移动终端化，包括：设备维修、设

备保养、设备巡检，并提供移动端的信息推送。

L.监控中心：能通过监控中心大屏，监管医疗设备维保运行的情况。

三、设备报废原则

设备正常使用期限为大型设备 8~10 年，中小型设备 6~8 年。中小型设备

使用 8 年以上，接近或达到设备报废年限，如出现维修费用达到设备原价值的

35%~40%及以上数额， 即失去维修价值，需经过双方确认是否报废，并作出具相

应的报废证明报告。

四、合同续签订的条件

根据医院方考核结果执行，如果满意度低于 60%院方可单方面解除后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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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签订，如果满意度低于 80%扣除当年维保费用的 10%后续签。

五、总体要求

1.项目服务服务周期要求：三年

2.提供全天候专业驻场服务及专业工程师热线电话；

3.服务地点：玛曲县人民医院 ；

4.常驻人员：至少一名专业人员，常驻人员严格遵守医院工作制度，服从医

院设备科的调配和管理，受医院行政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5.每次提供技术服务需与使用部门负责人或科室使用人员充分沟通，在尽量

不影响科室诊断、检查并征得同意后进行维修保养工作。

6. 每次维修保养，驻场工程师需填写维修保养工作单，工作单需详细列明本

次维护、保养、维修的内容及更换的维修配件，使用部门或科室负责人现场验收

签字确认后交医院保存。

六、验收方法及标准

采购人可按照上级主管部门指示文件要求，根据需要对服务期内的服务实施

情况进行分期考核，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结合

考核情况和服务效果进行验收。必要时,采购人有权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投标

人或者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参与验收的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的意见作为验收

书的参考资料一并存档。验收结束后,应当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

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

七、付款方式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支付第一年度服务费的 50%，第十二个月内支付

第一年度服务费的 50%，按考核比例支付。考核要求：在第十二个月对全年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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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评估考核，如果满意度低于 60%我院单方面解除合同不再续签，如果满意

度低于 80%扣除当年维保费用的 10%，如果满意度达到或高于 80%，医院将支付全

额维保费。第二年、第三年依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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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合同主要条款

合同编号： 合同签订地点：玛曲县

甲方：玛曲县人民医院

乙方：

一、说明

1.合同基本条款是指采购人（以下简称甲方）和中标成交供应商（以下简称

乙方）应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并作为双方签约的依据。对于合同的其他条款，

双方应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协商解决。

2.制定“合同主要条款”的依据是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实施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根据“玛曲县人民医院医疗设

备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磋商文件编号：GNJY-YC-2025-01〕的招标结果签订

本合同。

3.采购服务清单及合同价格：

序号 服务名称内容
金额（人民币元）

总金额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1

采购服务期三年的医院医疗设备

维修、保养及信息化管理等全生命

周期管理服务（院内现有及新增的

所有医疗设备）

总计金额 人民币 整（￥： 元整）

说明：1.根据医院方考核结果执行，如果满意度低于60%院方可单方面解除后续

合同不再签订，如果满意度低于80%扣除当年维保费用的10%后续签。

2.采购人的该扣除及终止行为不能被视为违约、不接受任何索赔诉求。

二、质量保证

1.乙方应独立完成任务，并确保效率和质量。未经采购人书面许可不得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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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形式将任务再委托给其他机构完成。

2.乙方及其项目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按照独立、客

观、公正的原则进行技术服务，遵守职业道德准则，廉洁自律，遵守国家有关保

密规定。

3.工作过程中乙方及时向甲方报告维保过程中发现的重要事项和信息，确保

服务期内工作的圆满和优质服务，并及时准确的向甲方移交全部要求的资料。

4.乙方必须对项目相关文件以及由采购人提供的所有内部资料、文档、数据

和信息予以保密。未经委托方批准，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披露项目

的有关信息，更不得对外提供、泄露或公开相关的情况。

5.乙方及其驻场人员不得与甲方发生任何有经济关联的行为，不得向乙方单

位收取任何费用，提出与设备维保内容无关的要求，更不得借维护、维保之机承

揽其它业务。

6.乙方拟派出驻场人员变动须经甲方同意(替换人员的学历、资历、工作能

力等不得低于原派出人员)，向甲方申请替换时，需提出书面申请，并附上替换

人员的学历和学位证书、职称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工作证明等佐证资料。

7.乙方无条件接受因其驻场工作人员不能胜任维护、维保服务工作而影响甲

方正常业务开展而提出更换驻场人员的要求，更换人员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更

换频次和服务直接与考核挂钩。

8.乙方在合同履行期间发生的人员、车辆、工具财物、安全损失等一切问题

与甲方无关，由乙方自行承担，对于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应进行原价赔偿。

9.乙方无条件积极配合甲方医疗设备使用工作，保证医院业务的正常开展。

10.招标采购内容及要求的所有事项。

三、服务期限及标准

1.项目服务期限：三年，本次合同期限： 一年 ；

2.服务地点： 玛曲县人民医院 ；

3.常驻技术人员姓名及联系电话： ；

4.投诉渠道：手机号： 座机号： ；

5.甲方指定驻场技术人员的直接领导及管理部门是 ，行政

监督部门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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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服务规范及考核依据： 。

四、付款方式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支付第一年度服务费的 50%，第十二个月内支付

第一年度服务费的 50%，按考核比例支付。考核要求：在第十二个月对全年满意

度进行评估考核，如果满意度低于 60%我院单方面解除合同不再续签，如果满意

度低于 80%扣除当年维保费用的 10%，如果满意度达到或高于 80%，医院将支付全

额维保费。第二年、第三年依此执行。

五、验收要求

采购人可按照上级主管部门指示文件要求，根据需要对服务期内的服务实施

情况进行分期考核，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结合

考核情况和服务效果进行验收。必要时,采购人有权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投标

人或者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参与验收的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的意见作为验收

书的参考资料一并存档。验收结束后,应当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

况及项目总体评价考核，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

七、甲方的义务和责任

1、甲方指定项目负责人，配合乙方工作的沟通衔接，保障合作顺利进行。

2、甲方须保证所涉及到的资金配合到位，甲方应在职权范围内全力配合乙

方进行与本合同相关的其它工作。

3、甲方须在本合同最终验收通过后无任何产品问题 30天内付清全部款项，

同时合同终止。

八、乙方的义务和责任

1、乙方需要确认的一切工作计划和相关信息均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提出，甲

方书面给予回复。

2、乙方应当委派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组成项目组，根据本

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为甲方提供各项服务，并对提供的服务质量和效果向甲方负

责。在合同有效期内，除不可抗力外，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无故停止或延迟工作。

3、乙方承诺并保证，乙方在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时所提供或使用的数据、

文章、报告等所有材料文件为乙方合法拥有或合法使用，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

权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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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延期责任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如遇不能按时交付或不能及时提供服务的情况，应

及时以书面形式说明理由，同时通知甲方。甲方在收到乙方通知后，应对情况进

行分析，决定是否酌情延长交付时间或终止合同。

1.乙方无正当理由延期交付，或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服务，将没收履约保

证金（如有），加收误期赔偿或终止合同。

2.乙方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的任务，每超期一天，扣合同金额的 0.1%，

累计超过 30天，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3.质量保证期内因不能及时排除质量问题而影响正常使用的情况每发生一

次，其质量保证期延长 30天。

十、违约责任

1.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确因在现有水平和条件下无法正常使用而造成的风

险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

2.乙方达不到项目规定的技术指标和质量要求，甲方有权中止合同，所有损

失由乙方承担。

3.乙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造成的安全及损失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且甲方有

提出更换项目驻场人员的权力，乙方应及时给予更换。

4.在服务期内因评价考核不达标，甲方做出的费用扣除和后续合同终止的行

为是甲方的权利，不视为违约、不接受任何索赔诉求。

十一、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执行合同期限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所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

履行期可以延长，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 30 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

合同。

十二、保密条款

1、甲、乙双方对本合同和双方相互提供的资料、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商业

秘密、资料、图纸、数据、文案以及与业务有关的信息及其他信息等）负保密责

任。甲、乙双方应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以使其所接受的资料免于散发、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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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复制、滥用及被无关人员接触，但正常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的除外。

2、任何一方泄密导致合同另一方遭受损失的，泄密方应向另一方赔付因泄

密造成的损失。

十三、合同的生效

1.本合同经甲方、乙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2.本合同壹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同级财政局政府采购办公室（由

甲方负责报送）及采购代理机构各执壹份备案。

十四、合同的终止

本合同约定期限到期后自行终止，但合同的终止并不免除双方此前已经产生

的权利及义务。

十五、争议的解决

1、本合同仅限于“玛曲县人民医院医疗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合作之

约定；如果甲方需乙方提供本合同规定之外的服务，乙方将和甲方共同协商，另

行签订合同；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合同作为附件，补充合同与本合

同具有同等效力。

2、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出现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

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

甲方单位名称（公章）： 乙方单位名称（公章）：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

法人或被授权人： 法人或被授权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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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应提交的有关格式范例

磋商响应性文件封面格式

正本/副本

（项目名称）磋商响应性文件

磋商文件编号：

供应商名称（盖章）：

供应商地址：

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联系电话: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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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资格证明文件

（1）、供应商资格声明

1、基本情况：

供应商名称：

地 址： 电 话：

成立和注册日期：

主管部门：

单位性质：

主要负责人：

职工人数： (其中:技术人员 )

最近单位的主要财务情况（到2024年12月31日止）

注册（开办）资金：

固定资产：

原 值：

净 值：

流动资产：

长期负债：

短期负债：

营业收入/主营业务收入：

利 润：

2、最近二年的年度总营业额：

年 份 总 额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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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3、最近二年与其他客户签订的较大项目合同

项目名称 地 址 时 间 金额(人民币元)

4、供应商最近二年法律纠纷情况

时 间 案 由 涉及金额 目前办理情况

5、单位基本账户：

开户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账号：

6、其他情况：

就我们所知，兹证明上述声明是真实的、正确的，并提供了全部能提供资料和数据，我

们同意遵照贵方要求出示此证明文件。

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授权代表的印刷字体姓名：

授权代表的职务：

电话号和传真号：

公 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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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供应商名称：

单位性质：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身份证号码：

系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供应商： （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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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致：甘肃嘉信国际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本人 （姓名）系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

名）为我方代理人。参加贵公司组织的 （项目名称）竞争性磋商，磋商文

件编号： ，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

修改 （项目名称）磋商响应性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

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60 天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供应商：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E62
300
006
140
055
780
01

001



第 37 页 共 91 页

（4）、参与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

书面声明

（采购人名称）：

本供应商现参与 项目（项目编号： ）的采购活动，

在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如上述声明不真实，

愿意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接受处罚。

特此声明。

供应商：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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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书

致：甘肃嘉信国际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供应商名称） 自愿参加贵方组织的 项目（项目编

号： ）的投标活动，我方保证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并

承诺如下：

（一）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二）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我公司已完全了解本磋商文件中规定的技术要求和商务条款。

同时，我公司具有具有专业技术团队、完善的项目管理服务支持体系、成熟的项目管理经

验。

如违反以上承诺，本公司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供应商：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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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非联合体投标声明

致：甘肃嘉信国际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就参加 项目（磋商文件编号： ）的投标工作，作

出郑重声明：

一、本公司保证投标报名材料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有效的，本公司保证在本项

目投标中不与其他单位围标、串标，不出让投标资格，不向招标人或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

二、本公司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的状态；没有处于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取消投标资格的处

罚期内；没有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的状态。

三、本公司保证本项目并非联合体投标，本项目实施及其所有服务均由本公司独立承担。

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或本声明陈述与事实不符，经查实，本公司愿意接受公开通报，承担由此

带来的法律后果，并自愿停止参加甘南州行政辖区内的政府采购招投标活动一至三年。

特此声明

声明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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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政府采购供应商诚信经营和诚信履约承诺书

我公司 （供应商名称）已详细阅读了 项目（磋商文件编号： ）招标

（采购）文件，自愿参加本次采购活动，现有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

一、我公司保证在该项目招标前，未向采购人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

理、检测、咨询论证等任何服务。

二、我公司保证磋商文件所提供的资料和内容均真实、合法、有效，保证不出借或者借用

其他供应商的资质，不以他人名义投标，不弄虚作假。

三、我公司保证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质量。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产品均为我方（原厂）正

宗产品，确保售后服务；保证所提供的服务严格按招标文件要求，不打折扣，不降低服务质量，

并保证做到以下几点：

（一）不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二）不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谋取中标；

（三）不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搞串标围标谋取中标；

（四）不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或评审专家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谋取中标；

四、若中标，我公司严格按招标文件和合同要求，诚信履约，不与采购人订立有悖于采购

结果的合同，严格履行政府采购合同，不降低合同约定的产品及相关服务质量，不擅自变更、

中止、终止合同或拒绝履行合同。

五、我公司保证，若有违反以上承诺行为，我公司自愿接受取消投标资格，记入不良记录，

不予退还交纳的投标保证金，并通过政府采购媒体通报，在 1-3 年内禁止参加政府活动等处罚；

如已中标（成交）的，取消中标（成交）资格，没收履约保证金，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给采

购人造成损失的，我公司依法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供应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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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材料真实性保证承诺书

致：甘肃嘉信国际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我公司 自愿参加， 项目（项目编号： ）投标

活动，承诺在此次投标活动中提交的所有证书及证明材料均与原件一致且真实有效。如有违反，

我公司愿接受财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一切处罚。

特此承诺！

供应商：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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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商务文件

（1）、商务偏离表

供应商名称（单位公章）： 磋商编号：

序号 磋商文件要求 磋商响应性文件响应 响应/偏离

供应商授权代表： 职 务： 日 期：

注：此表在不改变表式的情况下可自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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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磋商函

致：甘肃嘉信国际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投标单位名称)授权 （全名、职务）为全权代表，

参加贵方组织 项目（磋商编号： ）招标有关活动，并进行投标。为此：

1.提供投标须知规定的全部投标文件。

2.供应商承诺承担完成用户采购需求等所发生的所有费用。

3.磋商文件有效期为60天。

4.供应商已详细审查全部磋商文件，同意磋商须知的各项要求。

5.若中标（成交），供应商将按磋商文件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6.供应商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的与其磋商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并保证其真实

性、合法性。

7.我方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来往通讯请寄：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供应商名称（单位公章）：

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磋商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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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单位名称） 的 (项目名称) 采购活动，工程

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

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标的名称）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企业

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

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标的名称）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企业

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

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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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磋商报价表（第一轮）

项目名称：

磋商编号： 金额单位：元

序号 服务名称 数量单位 服务期限

1
医院医疗设备全生

命周期管理服务

一项 三年

总计金额

人民币： 元整

（￥： 元整）

备注：

1、报价包括院内所有医疗设备的日常运维、巡检、清点、质控检查、协助计量检测等全

生命周期管理的全部费用。

2.原则上每年费用平均分配。

3.合同续签事宜根据医院方考核结果执行，如果满意度低于60%院方可单方面解除后续合

同不再签订，如果满意度低于80%扣除当年维保费用的10%后续签。

4.采购人就项目管理做出的费用扣除及合同终止行为不能被视为违约、不接受任何索赔诉

求。

供应商名称（单位公章）:

法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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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项报价表

供应商名称（单位公章）： 磋商编号：

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范围内容 数量 报价

1

医院医疗设

备全生命周

期管理服务

1.供应商服务质量要达到及时、专业、可靠、稳定、满意，且以三级甲等医院等级评审相关

指标为要求；

2.要制定明确的设备巡检、保养计划、预防性维护计划和提供维修报告以及安全审计资料，

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为目标；

3.负责联系和督促还在厂家保修期内的设备原厂或合同供应商提供及时有效的售后服务；

4.无偿回收所有参保设备维修更换下来的故障配件；

5.在维修过程中使用的维修配件来源、渠道合法，手续齐全，不存在侵害第三方权益；

6.对医院医疗设备质保、出保与入保做好无缝衔接，以及合作期间所有资料的平稳交接，所

有设备维修、保养及管理相关资料归采购人所有、服务方不得外泄、销毁或作为它用。

7.积极协助医院完成配件价格调研，确保采购到质量可靠、价格合理的配件；

8.驻场工程师要爱护医院的一切财物，在服务过程中损坏财物的要等价赔偿；

9.供应商应定期向医院提交维保数据分析、汇总及设备运行报告，合同到期后一周内还须向

医院提交合同期设备维保总结报告。

10.协助医院开展新进医疗设备的培训和验收、资料存档以及设备调配工作；对医疗设备进行

维保合同管理、有关信息数据统计、报废等服务工作；对医疗设备操作人员进行相应的设备

安全操作培训，为安全使用医疗设备提供技术支持。

11.负责提供监控大屏幕、文件柜、维修桌、心电模拟器、量杯、货架、维修工具、吸尘器等

计量、校准设备、工具和设施；

12.非医疗器械（以注册证为准）如：软件类设备、新设备软件更新及老设备软件升级、办公

设备，双向视频探视系统，LED 背景系统，容灾系统，平板电脑，摄像机，投影仪，数码相

机，办公显示器，电脑，笔记本电脑，计算机中心设备等办公设备；以及医院仍在厂家质保

期内的医疗设备不在此次维保范围之内。

13.无偿提供一套医疗设备资产管理软件，该软件能为用户提供医疗设备从采购到报废的全生

1项

E62
300
006
140
055
780
01

001



第 47 页 共 91 页

命周期管理，并且在使用期间内提供软件维护和更新。

14.项目服务服务周期要求：三年

15.提供全天候专业驻场服务及专业工程师热线电话；

16.服务地点：玛曲县人民医院 ；

17.常驻人员：至少一名专业人员，常驻人员严格遵守医院工作制度，服从医院设备科的调配

和管理，受医院行政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18.每次提供技术服务需与使用部门负责人或科室使用人员充分沟通，在尽量不影响科室诊

断、检查并征得同意后进行维修保养工作。

19.每次维修保养，驻场工程师需填写维修保养工作单，工作单需详细列明本次维护、保养、

维修的内容及更换的维修配件，使用部门或科室负责人现场验收签字确认后交医院保存。

20.医院内运营的所有医疗设备和服务期内新增的医疗设备，其中 CT、DR 等放射类设备为技

术维保，其余设备为全保（含配件费用及技术服务费用）。参保设备开机率达到 95%及以上。

21.第二年、第三年合同续签订需要提供的服务及发生的所有费用。

说明：包括但不限于以上服务内容。

合计

供应商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职 务： 日 期：

注：此表在不改变表式的情况下可自行制作。E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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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技术文件

（1）、磋商响应性文件技术偏离表

供应商名称（单位公章）： 磋商编号：

序号 磋商文件技术要求 磋商响应性文件技术响应 响应/偏离

供应商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职 务： 日 期：

注：1.供应商递交的产品技术规格与磋商文件要求的技术规格有不同时，应逐条列在技术偏离

表中，否则将认为供应商接受磋商文件的要求。

2.此表在不改变表式的情况下可自行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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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设备清单
序

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使用科室

数

量 生产厂商 备注

1 呼吸道湿化器 HFO-1 ICU 1 联赢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 呼吸机 PA-900 ICU 1 南京普澳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3 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消毒机 LK/KJF-Y100-D ICU 1 老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输液泵 ZNB-XA II ICU 1 北京科力建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 数字式心电图机 ECG-6010 ICU 1 深圳邦健生物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6 无创呼吸机 QY-A730L ICU 1 上海七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7 多参数监护仪 M20 ICU 1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8 便携式吸痰器 7E-A ICU 1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9 空气波压力循环治疗仪 LGT-2200S ICU 1 广州龙之杰科技有限公司

10 注射泵 DPfusion SPD2 ICU 1 长沙迪普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1 医用控温仪 BD-98 ICU 1 长春市柏达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12 营养泵 ME 11 ICU 1 浙江迈帝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3 电动吸引器 KD-3090A3(D) ICU 1 扬州市凯达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14 输液泵 MI 23 ICU 1 浙江迈帝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5 全胸腔体外振荡排痰系统 Huana550 T ICU 1 无锡华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6 呼吸道湿化器 HFO-1 ICU 1 联赢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7 数字式心电图机 ECG-6010 ICU 1 深圳邦健生物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8 病人监护仪 elite V5 ICU 1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19 注射泵 KL-702 ICU 1 北京科力建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0 输液泵 MI 23 ICU 1 浙江迈帝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1 病人监护仪 elite V5 ICU 1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2 营养泵 ME 11 ICU 1 浙江迈帝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3 病人监护仪 elite V5 ICU 1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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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呼吸道湿化器 HFO-1 ICU 1 联赢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5 营养泵 ME 11 ICU 1 浙江迈帝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6 病人监护仪 elite V5 ICU 1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7 营养泵 ME 11 ICU 1 浙江迈帝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8 血气生化分析仪 i15 ICU 1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9 除颤/监护仪 M4735A ICU 1 飞利浦 PHILIPS

30 营养泵 ME 11 ICU 1 浙江迈帝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1 注射泵 KL-702 ICU 1 北京科力建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2 注射泵 MS32 EC ICU 1 浙江迈帝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3 呼吸机 Inspiration LS ICU 1 凯迪泰（Curative）

34 营养泵 ME 11 ICU 1 浙江迈帝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5 输液泵 MI 23 ICU 1 浙江迈帝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6 病人监护仪 elite V5 ICU 1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37 呼吸道湿化器 HFO-1 ICU 1 联赢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8 病人监护仪 elite V5 ICU 1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39 呼吸道湿化器 HFO-1 ICU 1 联赢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0 急性透析和体外血液治疗机 multiFiltrate ICU 1 费森尤斯卡比股份有限公司

41 医用电脑控温仪 RC-2000I ICU 1 吉林省日成医用电子器材有限公司

42 呼吸道湿化器 HFO-1 ICU 1 联赢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3 病人监护仪 elite V5 ICU 1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44 输液泵 MI 23 ICU 1 浙江迈帝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5 病人监护仪 elite V5 ICU 1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46 营养泵 ME 11 ICU 1 浙江迈帝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7 空气肢体压力治疗仪 AP400a ICU 1 郑州阳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8 注射泵 KL-702 ICU 1 北京科力建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9 除颤监护仪 TEC-5602 ICU 1 日本光电工业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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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呼吸道湿化器 HFO-1 ICU 1 联赢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1 注射泵 DPfusion SPD2 ICU 1 长沙迪普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2 高流量呼吸湿化治疗仪 HF-60A ICU 1 苏州鱼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3 注射泵 MS32 EC ICU 1 浙江迈帝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4 注射泵 KL-702 ICU 1 北京科力建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5 营养泵 ME 11 ICU 1 浙江迈帝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6 注射泵 MS32 EC ICU 1 浙江迈帝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7 无创呼吸机 QY-A730L ICU 1 上海七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8 注射泵 MS32 EC ICU 1 浙江迈帝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9 便携式吸痰器 7E-A ICU 1 鱼跃 Wuwell

60 便携式吸痰器 7E-A ICU 1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61 呼吸机 SV300 ICU 1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2 营养泵 ME 11 ICU 1 浙江迈帝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63 营养泵 ME 11 ICU 1 浙江迈帝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64 营养泵 KL-5021A ICU 1 北京科力建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65 呼吸机 Inspiration LS ICU 1 凯迪泰（Curative）

66 病人监护仪 elite V5 ICU 1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67 高流量呼吸湿化治疗仪 HF-60A ICU 1 苏州鱼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68 病人监护仪 BeneVision N15 ICU 1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9 无创呼吸机 QY-A730L ICU 1 上海七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70 除颤监护仪 BeneHeart D3 ICU 1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公司

71 呼吸道湿化器 HFO-1 ICU 1 联赢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72 数显恒温水浴锅 HH-S4 PCR 实验室 1 山东欧莱博仪器有限公司

73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AGS8830-16 PCR 实验室 1 杭州安誉科技有限公司

74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MA-6000 PCR 实验室 1 苏州雅睿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5 洁净工作台 BBS-DDC PCR 实验室 1 济南鑫贝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62
300
006
140
055
780
01

001



第 52 页 共 91 页

76 BYC 系列医用冷藏箱 BYC-160 PCR 实验室 1 山东博科生物产业有限公司

77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MA-6000 PCR 实验室 1 苏州雅睿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8 旋涡混合器 VORTEX-5 PCR 实验室 1 海门市其林贝尔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79 医用离心机 Mini-7 PCR 实验室 1 济南鑫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80 实验室纯水机 OSJ-UP-20L PCR 实验室 1 济南欧莱博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OLABO

81 生物安全柜 BSC-1100IIB2-X PCR 实验室 1 济南鑫贝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82 BYC 系列医用冷藏箱 BYC-310 PCR 实验室 1 山东博科生物产业有限公司

83 旋涡混合器 VORTEX-5 PCR 实验室 1 海门市其林贝尔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84 医用低温保存箱 BDF-86V50 PCR 实验室 1 济南鑫贝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85 核酸提取仪 BNP96 PCR 实验室 1 山东博弘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86 立式压力蒸汽灭菌器 BKQ-B50II PCR 实验室 1 山东博科消毒设备有限公司

87 核酸提取仪 BNP96 PCR 实验室 1 山东博弘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88 医用离心机 Mini-7 PCR 实验室 1 济南鑫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89 医用低温保存箱 BDF-25V270 PCR 实验室 1 济南鑫贝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90

全数字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

系统
Apogee 3800 超声科 1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有限公司

91 超声彩色多普勒诊断仪 S60 Pro 超声科 1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2 医用内窥镜冷光源 SD-LED 耳鼻喉科 1 沈阳沈大内窥镜有限公司

93 五官科椅 三型 耳鼻喉科 1 北京富华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4 内窥镜摄像系统 SD-618 耳鼻喉科 1 沈阳沈大内窥镜有限公司

95 液晶显示器 PR0243 耳鼻喉科 1 沈阳沈大内窥镜有限责任公司

96 X 射线胶片观片灯 GD-Ⅰ 耳鼻喉科 1 普世 PUSHI

97 耳鼻喉科检查治疗台 AR-6001A 耳鼻喉科 1 奥瑞电子 AURICH

98 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消毒机 LK/KJF-Y100-D 发热门诊 1 老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9 全数字多道心电图机 BeneHeart R12 发热门诊 1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 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消毒机 LK/KJF-Y100-D 发热门诊 1 老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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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婴儿培养箱 YP-90AC 发热门诊 1 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102 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消毒机 LK/KJF-Y100-D 发热门诊 1 老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 全自动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 UD-1320 发热门诊 1 桂林优利特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104 紫外线消毒车 ZXC 发热门诊 1 江苏巨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5 紫外线消毒车 ZXC 发热门诊 1 江苏巨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6 注射泵 DPfusion SP1 发热门诊 1 长沙迪普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7 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消毒机 LK/KJF-Y100-D 发热门诊 1 老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8 等离子空气消毒机 PT-150G 发热门诊 1 江苏巨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9 紫外线杀菌灯车 SX-01A 发热门诊 1 江苏双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10 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消毒机 LK/KJF-Y100-D 发热门诊 1 老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 病人监护仪 H8 发热门诊 1 深圳华腾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112 紫外线杀菌灯车 SX-01A 发热门诊 1 江苏双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13 病人监护仪 H8 发热门诊 1 深圳华腾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114 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消毒机 LK/KJF-Y100 发热门诊 1 老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5 X 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 uCT 520 放射科 1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6

数字化移动化 X射线摄影装

置
6000A 放射科 1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117 医用图像打印机 MIP-1601 放射科 1 乐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18
DG3310系列C形臂X射线机 DG3310C 放射科 1

南京华东电子集团医疗装备有限责任

公司

119

全身 X射线计算机体层螺旋

扫描装置
SOMATOM Spirit 放射科 1 德国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120 医用胶片打印机 DryMate-508 放射科 1 乐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21 医用胶片打印机 DryMate-508 放射科 1 乐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22 医用诊断 X射线机 DRF-2D 放射科 1 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23 医用 X射线摄影系统 新东方 1000A 放射科 1 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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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婴儿辐射保暖台 HKN-93A 妇产科病区 1 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125 便携式吸痰器 7E-A 妇产科病区 1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26 紫外线杀菌灯车 SX-01A 妇产科病区 1 江苏双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27 便携式吸痰器 7E-A 妇产科病区 1 登冠医疗

128 特定电磁波谱治疗器 HM/TDP-L2 妇产科病区 1 四川恒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29 输液泵 MI 23 妇产科病区 1 浙江迈帝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30 低频神经和肌肉刺激器 FMY-III 妇产科病区 1 郑州赛福特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131 婴儿培养箱 YP-910 妇产科病区 1 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132 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消毒机 LK/KJF-Y100 妇产科病区 1 老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3 无影灯 ZFL500 妇产科病区 1 曲阜市圣达医疗器械厂

134 婴儿辐射保温台 HKN-93 妇产科病区 1 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135 产后综合治疗仪 HW-1004 妇产科病区 1 南京华伟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136 胎儿/母亲多参数监护仪 iC 60 妇产科病区 1 深圳邦健生物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37 手术辅助照明灯 YD01-I 妇产科病区 1 上海汇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38 医用冷藏冷冻箱 HYCD-290 妇产科病区 1 青岛海尔特种电器有限公司

139 床单位臭氧消毒机 LK/CXD 妇产科病区 1 老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0 数字化心电图机 RAGE-12 妇产科病区 1 厦门纳龙科技有限公司

141 手术辅助照明灯 YD01-I 妇产科病区 1 上海汇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42 光子治疗仪 Carnation-86S 妇产科病区 1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3 医用冷藏箱 HYC-198S 妇产科病区 1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144 电动妇产综合手术台 Crelife 3000 妇产科病区 1 山东力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45 胎儿/母亲监护仪 F6 Express 妇产科病区 1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146 电动妇产综合手术台 Crelife 3000 妇产科病区 1 山东力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47 输液泵 MI 23 妇产科病区 1 浙江迈帝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48 空气波压力治疗仪 AP2000L 妇产科病区 1 珠海黑马医学仪器有限公司

149 输液泵 ZNB-XA II 妇产科病区 1 北京科力建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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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胎儿/母亲监护仪 F6 Express 妇产科门诊 1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151 超声骨密度仪 OSTEOKJ7000+ 妇产科门诊 1 南京科进实业有限公司

152 内窥镜冷光源 CLV-S45 妇产科门诊 1 奥林巴斯（北京）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53 内窥镜摄像系统 OTV-S7V 妇产科门诊 1 奥林巴斯（北京）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54 电动手术台 KL-D.II 妇产科门诊 1 曲阜市圣达医疗器械厂

155 手术辅助照明灯 YD01-I 妇产科门诊 1 上海汇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56 胎儿/母亲监护仪 F6 Express 妇产科门诊 1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157 电动吸引器 7A 妇产科门诊 1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58 多参数监护仪 M8B 妇产科门诊 1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159 数码电子阴道镜 TR6000C 型 妇产科门诊 1 江苏同人医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60 高频电刀 HGDD-200LP 妇产科门诊 1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61 膨宫泵 H108 妇产科门诊 1 杭州萨宾斯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162 膜式电动吸引器 YB-MDX23 妇产科门诊 1 上海祁鑫医疗器械厂

163

神经肌肉刺激治疗仪 PHENIX 4 妇产科门诊 1

法国 ELECTRONIC CONCEPT LIGNON

INNOVATION

（利尼翁创新电子概念）

164 输液泵 HX-801C 急诊科 1 广州华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65 便携式多参数监护仪 MEC-2000 急诊科 1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66 多功能心肺复苏机 MSCPR-1A 急诊科 1 河南迈松医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67 便携式吸痰器 7E-A 急诊科 1 登冠医疗

168 空气压缩机 MC340 急诊科 1 北京谊安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169 便携式吸痰器 7E-A 急诊科 1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70 数字化心电图机 RAGE-12 急诊科 1 厦门纳龙科技有限公司

171 除颤监护仪 861266 急诊科 1 Philips Medical Systemes

172 干式荧光免疫分析仪 MA-V 急诊科 1 广州科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73 便携式多参数监护仪 MEC-1000 急诊科 1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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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电动洗胃机 DXW-D 型 急诊科 1 南京道芬电子有限公司

175
输液泵 SK-600IB 急诊科 1

深圳市深科医疗器械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

176 呼吸机 Shangrila590 急诊科 1 北京谊安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177 呼吸机 J-IIIE 急诊科 1 河南辉瑞生物医电技术有限公司

178 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消毒机 LK/KJF-Y100 急诊科 1 老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9 电子血压计 HEM-7130 急诊科 1 欧姆龙（大连）有限公司

180
注射泵 SK-500Ⅲ 急诊科 1

深圳市深科医疗器械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

181 紫外线杀菌灯车 SX-01A 急诊科 1 江苏双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82 便携式吸痰器 7E-A 急诊科 1 登冠医疗

183 除颤监护仪 861266 急诊科 1 Philips Medical Systemes

184 输液泵 HX-801C 急诊科 1 广州华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85 便携式多参数监护仪 MEC-2000 急诊科 1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86 可视静脉穿刺仪 JR-JM011 急诊科 1 江西晋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87 输液泵 SY-1200 急诊科 1 浙江史密斯医学仪器有限公司

188 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消毒机 LK/KJF-Y100 急诊科 1 老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9 便携式多参数监护仪 MEC-2000 急诊科 1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90 麻醉视频喉镜 SMT-II 急诊科 1 泰兴市斯美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91 双道微量注射泵 WZS-50F6 急诊科 1 浙江史密斯医学仪器有限公司

192

全自动生化分析系统 日立 3500 检验科 1

日本株式会社日立高新技术

Hitachi High-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193 恒温金属浴 HB-202 检验科 1 杭州博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4
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仪 Maglumi 2000 Plus 检验科 1

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195 生物显微镜 BK6000 检验科 1 重庆奥特光学仪器责任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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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医用冷藏箱 HYC-940 检验科 1 青岛海尔特种电器有限公司

197 红细胞沉降率测定仪 puc-2068b 检验科 1 北京普朗新技术有限公司

198 恒温扩增荧光检测仪 Deaou-308C 检验科 1 广州迪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99 紫外线消毒车 ZXC-II 检验科 1 上海跃进医用光学器械厂

200 全自动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 UD-1320 检验科 1 桂林优利特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201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 UC-1800 检验科 1 桂林优利特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202 电热恒温干燥箱 BOD-45 检验科 1 济南鑫贝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3 微量振荡器 XK96-4 检验科 1 江苏新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4 立式压力蒸汽灭菌器 LDZM-60KCS 检验科 1 上海申安医疗器械厂

205 恒温金属浴 MiniB-100 检验科 1 广州迪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6 液基薄层细胞制片仪 LTS-3000A 检验科 1 湖南省丽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7 血液溶浆机 RJ-8 检验科 1 常州未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208 医用冷藏冷冻箱 HYCD-290 检验科 1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9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 BC-5390 CRP 检验科 1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10 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系统 D2Mini 检验科 1 珠海迪尔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11 微型离心机 Mini-10K 检验科 1 广州 迪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12 生物显微镜 Axiolab 5 TL 检验科 1 蔡司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213 紫外线消毒车 ZXC-II 检验科 1 上海跃进医用光学器械厂

214 电热恒温水温箱 HH·W21·600 检验科 1 北京福绥境医疗器械厂

215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 Coatron 1800 检验科 1 北京美创新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16 电热恒温水浴箱 420-A 检验科 1 姜堰区康宁医疗器械厂

217 隔水式电热恒温培养箱 HGPN-II-270 检验科 1 山东博科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218 电解质分析仪 IMS-972 检验科 1 深圳市希莱恒医用电子有限公司

219 低速离心机 GENIUS 6K-D 检验科 1 长沙市鑫奥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220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DHG-9101-1SA 检验科 1 扬州市三发电子有限公司

221 生物安全柜 HR40-IIA2 检验科 1 青岛海尔特种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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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数字式浊度计 DL-ZD3 检验科 1 珠海迪尔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23 纯水机 LDM-I-C-200 检验科 1 四川通力达医疗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224 紫外线消毒车 ZXC-II 检验科 1 上海跃进医用光学器械厂

225 核酸自动提取仪 EX3600 检验科 1 上海之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26 电子天平 FA1204B 检验科 1 上海市安亭电子仪器厂

227 摊烘烤片机 HS-THK-G 检验科 1 沈阳恒松科技有限公司

228 血液冷藏箱 XY-190 检验科 1 沈阳市医疗设备厂

229 医用低温保存箱 DW-40W100 检验科 1 青岛海尔特种电器有限公司

230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 BC-5130 检验科 1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31 显微镜 CX31 检验科 1 奥林巴斯北京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32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 AVE-761A 检验科 1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3 自动加样仪 SCAN-10 检验科 1 珠海迪尔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34 掌上离心机 LX-100 检验科 1 常州朗越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235 高速冷冻离心机 H1850R 检验科 1 湖南湘仪实验室仪器开发有限公司

236 超声波雾化器 SM-03B 检验科 1 江苏湿美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237 净化机组 HMZK035W/HMA060 检验科 1 山西宏明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238 生物安全柜 BSC-3FA2 检验科 1 山东博科生物产业有限公司

239 血气分析仪 ABL80 检验科 1 雷度米特医疗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240 掌上离心机 LX-100 检验科 1 常州朗越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241 医用冷藏冷冻箱 HYCD-290 检验科 1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42 高速台式离心机 H1650-W 检验科 1 湖南湘仪实验室仪器开发有限公司

243 药品冷藏箱 HYC-310S 检验科 1 青岛海尔特种电器有限公司

244 低速离心机 GENIUS 6K-D 检验科 1 长沙市鑫奥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245 二氧化碳培养箱 HF151 检验科 1 上海力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246 生物安全柜 BSC-1500IIB2-X 检验科 1 济南鑫贝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47 医用低速离心机 TL80-2 检验科 1 江苏天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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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生物安全柜 HR40-IIA2 检验科 1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49 旋涡混合器 VORTEX QL-861 检验科 1 海门市其林贝尔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250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 AVE-561A 检验科 1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1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 BC-6000 检验科 1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52 恒温水温箱 HW-420 检验科 1 济南鑫贝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53 恒温样本灭活仪 YN-HD2020 检验科 1 亚能生物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254 尿液分析仪 URIT-55 检验科 1 桂林优利特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255 生物安全柜 BSC-1100IIB2-X 检验科 1 济南鑫贝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56 生物安全柜 BSC-1500IIB2-X 检验科 1 济南鑫贝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57 转轮式切片机 HistoCore BIOCUT 检验科 1 徕卡显微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258 立式灭菌器 LMQ.C-80E 检验科 1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59 洗板机 ST-36W 检验科 1 上海科华实验系统有限公司

260 阴凉柜 SC-258YLU 检验科 1 河南凯卓威商贸有限公司

261 旋涡混合器 VORTEX QL-861 检验科 1 海门市其林贝尔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262 病理组织包埋机 HS-B7126-B 检验科 1 湖北锦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63 掌上离心机 LX-100 检验科 1 常州朗越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264 紫外线消毒车 ZXC-II 检验科 1 上海跃进医用光学器械厂

265 掌上离心机 LX-100 检验科 1 常州朗越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266 酶标仪 ST-360 检验科 1 上海科华实验系统有限公司

267 医用冷藏冷冻箱 HYCD-290 检验科 1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68 医用无油空气压缩机 AT80/38 口腔科 1 DYNAMIC 岱洛

269
牙科综合治疗台 SP18 口腔科 1

卡瓦盛邦（上海）牙科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270 电子血压计 HEM-7136 口腔科 1 欧姆龙健康医疗株式会所

271 医用图像打印机 MIP-1601 口腔科 1 乐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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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口腔颌面锥形束计算机体层

摄影设备
Planmeca ProMax 3Ds 口腔科 1 普兰梅卡公司 PLANMECA OY

273 打磨机 TRAUS 90 口腔科 1 天津市仁合峻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74 身高体重测量仪 HW-900B 口腔科 1 河南乐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75 紫外线灯车 SHDC-II-30S19W 老年慢病科 1 江苏苏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76 特定电磁波谱治疗器 TDP-L2 老年慢病科 1 四川恒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77 熏蒸治疗仪 HYZ-IIG 老年慢病科 1 安阳市翔宇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278 特定电磁波谱治疗器 TDP-L2 老年慢病科 1 四川恒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79 特定电磁波谱治疗器 TDP-L2 老年慢病科 1 四川恒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80 特定电磁波谱治疗器 TDP-L2 老年慢病科 1 四川恒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81 电热不锈钢药浴缸 DRYG3809-200 老年慢病科 1 兰州药罗葛商贸有限公司

282 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消毒机 LK/KJF-Y100-D 老年慢病科 1 老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3 电热不锈钢药浴缸 DRYG3809 老年慢病科 1 兰州药罗葛商贸有限公司

284 臂式电子血压计 U80EH 老年慢病科 1 通化海恩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5 熏蒸治疗机 HYZ-IIG 老年慢病科 1 安阳市翔宇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286 高速多功能粉碎机 YB-1000A 老年慢病科 1 永康市速锋工贸有限公司

287 红外辐照治疗装置 750 老年慢病科 1 海德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88 全自动臂式电子血压计 CH-452-AC 老年慢病科 1 西铁城精电科技(江门)有限公司

289 电热不锈钢药浴缸 DRYG3809-200 老年慢病科 1 兰州药罗葛商贸有限公司

290 电热不锈钢药浴缸 DRYG3809-200 老年慢病科 1 兰州药罗葛商贸有限公司

291 特定电磁波治疗器 CQ-36 老年慢病科 1 重庆航天火箭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92 颈腰椎治疗多功能牵引床 JYZ—IA 老年慢病科 1 翔宇医疗 XIANGYU MEDICAL

293 电脑中频（透热）治疗仪 J48A 老年慢病科 1 北京金豪商贸有限公司

294 紫外线消毒车 ZXC 老年慢病科 1 江苏巨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95 特定电磁波谱治疗器 TDP-L2 老年慢病科 1 四川恒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96 熏蒸治疗机 HYZ-IIG 老年慢病科 1 安阳市翔宇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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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中药熏蒸保健机 YF-830 老年慢病科 1 佛山市南海区御沣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298 特定电磁波谱治疗器 TDP-L2 老年慢病科 1 四川恒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99 特定电磁波谱治疗器 TDP-L2 老年慢病科 1 四川恒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00 煎药机 HG-300 老年慢病科 1 浙江瑞安永利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301 血压计 台式 老年慢病科 1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302 电热不锈钢药浴缸 DRYG3809 老年慢病科 1 兰州药罗葛商贸有限公司

303 多功能熏蒸治仪 ER-168 老年慢病科 1 山东中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04 电热不锈钢药浴缸 DRYG3809-200 老年慢病科 1 兰州药罗葛商贸有限公司

305 9F 系列制氧机 9F—3AW 老年慢病科 1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306 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消毒机 LK/KJF-Y100 老年慢病科 1 老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7 特定电磁波谱治疗器 TDP-L2 老年慢病科 1 四川恒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08 特定电磁波谱治疗器 TDP-L2 老年慢病科 1 四川恒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09 熏蒸治疗机 HYZ-IIIG 老年慢病科 1 翔宇医疗 XIANGYU MEDICAL

310 血压计 台式 老年慢病科 1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311 多功能熏蒸治仪 ER-168 老年慢病科 1 山东中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12 多功能商用蒸饭柜 KZ 老年慢病科 1 飞龙商用厨具

313 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消毒机 LK/KJF-Y100 老年慢病科 1 老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4 电子人体秤 DAM-200 老年慢病科 1 郑州鼎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15 电热不锈钢药浴缸 DRYG3809-200 老年慢病科 1 兰州药罗葛商贸有限公司

316 特定电磁波谱治疗器 TDP-L2 老年慢病科 1 四川恒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17 电热不锈钢药浴缸 DRYG3809-200 老年慢病科 1 兰州药罗葛商贸有限公司

318 蒸汽熏蒸机 YF-880D 老年慢病科 1 佛山御沣

319
体外冲击波治疗机 Swiss Dolor Clast 老年慢病科 1

医迈斯电子医疗系统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

320 注射泵 KL-702 内儿科 1 北京科力建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21 呼吸机 840 内儿科 1 柯惠医疗器材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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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紫外线空气消毒器 Y-1000 内儿科 1 江苏巨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23 婴儿蓝光治疗仪 BL-50D 内儿科 1 郑州迪生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324 紫外线空气消毒器 Y-1000 内儿科 1 江苏巨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25 注射泵 KL-702 内儿科 1 北京科力建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26 注射泵 KL-702 内儿科 1 北京科力建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27 注射泵 KL-6011N 内儿科 1 北京科力建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28 医用空气压缩机 Boaray 10A 内儿科 1 深圳市普博科技有限公司

329 输液泵 ZNB-XA II 内儿科 1 北京科力建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30 特定电磁波谱治疗器 HM/TDP-L2 内儿科 1 四川恒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31 注射泵 KL-702 内儿科 1 北京科力建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32 输液泵 ZNB-XA II 内儿科 1 北京科力建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33 经皮黄疸检测仪 JH-2 内儿科 1 天津佳慧科技有限公司

334 低负（羊水）吸引器 DYX-1A 内儿科 1 上海祁鑫医疗器械厂

335 呼吸机 840 内儿科 1 柯惠医疗器材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336 床单位臭氧消毒机 LK/CXD 内儿科 1 老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7 婴儿蓝光治疗仪 BL-50D 内儿科 1 郑州迪生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338 病人监护仪 H8 内儿科 1 深圳华腾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339 数字化心电图机 RAGE-12 内儿科 1 厦门纳龙科技有限公司

340 医用空气压缩机 Boaray 10A 内儿科 1 深圳市普博科技有限公司

341 便携式多参数监护仪 MEC-2000 内儿科 1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42 紫外线空气消毒器 Y-1000 内儿科 1 江苏巨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43 微波治疗仪 WB-3100AⅢ 内儿科 1 徐州市宝兴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344 紫外线消毒车 ZXC 内儿科 1 江苏巨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45 病人监护仪 H8 内儿科 1 深圳华腾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346 婴儿蓝光治疗仪 BL-50D 内儿科 1 郑州迪生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347 注射泵 KL-6011N 内儿科 1 北京科力建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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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注射泵 KL-6011N 内儿科 1 北京科力建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49 除颤监护仪 TEC-5602 内儿科 1 日本光电工业株式会社

350 输液泵 ZNB-XA II 内儿科 1 北京科力建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51 病人监护仪 H8 内儿科 1 深圳华腾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352 便携式多参数监护仪 MEC-2000 内儿科 1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53 双道微量注射泵 WZS-50F6 内儿科 1 浙江史密斯医学仪器有限公司

354 紫外线空气消毒器 Y-1000 内儿科 1 江苏巨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55 经皮黄疸仪 JH20-1C 内儿科 1 南京理工大学科技咨询开发有限公司

356 紫外线消毒车 ZXC 内儿科 1 江苏巨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57 特定电磁波谱治疗器 TDP-L2 内儿科 1 四川恒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58 振动排痰机 PTJ-300A 内儿科 1 淄博芙莱特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359 可视喉镜 HYHJ-1320 内儿科 1 西安海业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360 微波治疗仪 WB-3100AⅢ 内儿科 1 徐州市宝兴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361 移动工作站 S3000 内儿科 1 深圳诺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62 便携式多参数监护仪 MEC-2000 内儿科 1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63 干式荧光免疫分析仪 MA-III 内儿科 1 广州科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64 病人监护仪 H8 内儿科 1 深圳华腾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365 多频振动排痰机 PTJ-5001E 内儿科 1 吉林省日成医用电子器材有限公司

366 呼吸机 SV350 内儿科 1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67

PTJ-5000 系列多频振动排

痰机
PTJ-5002C 内儿科 1 吉林省日成医用电子器材有限公司

368 血压计 台式 内儿科 1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369 低压(羊水)吸引器 DYX-1A 内儿科 1 上海祁鑫医疗器械厂

370 微波治疗仪 WB-3100AⅢ 内儿科 1 徐州市宝兴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371 紫外线空气消毒器 Y-1000 内儿科 1 江苏巨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72 便携式吸痰器 7E-A 内儿科 1 登冠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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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低负（羊水）吸引器 DYX-1A 内儿科 1 上海祁鑫医疗器械厂

374 病人监护仪 H8 内儿科 1 深圳华腾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375 病人监护仪 H8 内儿科 1 深圳华腾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376 电子血压计 HEM-7135 内儿科 1 欧姆龙（大连）有限公司

377 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消毒机 LK/KJF-B100 内儿科 1 老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8 电子图像处理器 VP-7000 内镜室 1 富士医疗器材（上海）有限公司

379 电动吸引器 7A 内镜室 1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380 等离子体空气消毒机 HKQ-G-120A-D 内镜室 1 成都好空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81 内窥镜送水泵 AFP-1 型 内镜室 1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

382 纯水系统 LK/RO-100CA 内镜室 1 老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3 氩气高频电刀 CV-2000Y（B） 内镜室 1 北京康威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384
麻醉机 ACM603 内镜室 1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医疗器械

分公司

385 紫外线消毒灯车 ZXC 内镜室 1 江苏苏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86 医用内窥镜冷光源 BL-7000 内镜室 1 富士胶片株式会杜

387 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机 ML-2030C I 皮肤性病科 1 武汉奇致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88 光子治疗仪 QUEEN-93 皮肤性病科 1 武汉奇致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89 多功能激光光电平台 Derma 皮肤性病科 1 重庆半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90
高频电刀 CV-2000I 手术室 1 北京康威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手术室运行正

常

391
注射泵 SK-500Ⅲ 手术室 1

深圳市深科医疗器械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

手术室运行正

常

392
电动气压止血仪 P2 手术室 1 珠海黑马医学仪器有限公司

手术室运行正

常

393
多参数监护仪 PDJ-5000 手术室 1 南京普澳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手术室运行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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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
多参数监护仪 iM8B 手术室 1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手术室未用闲

置状态

395
除颤监护仪 BeneHeart D1 手术室 1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手术室未用闲

置状态

396
注射泵 KL-702 手术室 1 北京科力建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手术室运行正

常

397

混合动力碎石清石系统（吸

附装置）

Swiss LithoClast

LCM21
手术室 1 莱凯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

手术室未用闲

置状态

398
病人监护仪 B105 手术室 1 通用电气医疗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手术室运行正

常

399
血压计 台式 手术室 1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手术室运行正

常

400
内窥镜摄像系统 670-41100A 手术室 1

柏林医疗 MGB Endoskopische Gerate

GmbH Berlin
手术室运行正

常

401
电动手术台 JHDS-99C 型 手术室 1 南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手术室运行正

常

402
高频电刀 60-2450-220 手术室 1 美国康美林弗泰克公司

手术室运行正

常

403 无影灯 YDZ500 D 手术室 1 曲阜市圣达医疗器械厂 已报废

404
气腹机 670-95900 手术室 1

柏林医疗 MGB Endoskopische Gerate

GmbH Berlin
手术室运行正

常

405
手术台 JT-2B 手术室 1 上海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手术室运行正

常

406
LED 手术无影灯 LED 手术室 1 上海汇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手术室运行正

常

407
输液泵 ZNB-XA II 手术室 1 北京科力建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手术室运行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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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
超声高频外科集成系统主机 GEN11 手术室 1 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手术室未用闲

置状态

409 电动吸引器 YX930D 手术室 1 上海医疗器械工业（集团）公司 手术室已报废

410
高频电刀主机 WB91051C 手术室 1

奥林巴斯苇音特和意北公司(Olympus

Winter Ibe GmbH)
手术室未用闲

置状态

411
手术显微镜 ASOM-4 手术室 1 成都科奥达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手术室未用闲

置状态

412
电动吸引器 7A 手术室 1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手术室运行正

常

413
紫外线消毒车 SX-H650 手术室 1 江苏申星光电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手术室没有这

个设备

414
医用加压器 YDJ-I 型 手术室 1 杭州桐庐医达器械设备有限公司

手术室未用闲

置状态

415
麻醉机 金陵 840 手术室 1 南京普澳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手术室运行正

常

416
空气压缩机

Swiss LithoClast

LCM21
手术室 1 莱凯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

手术室未用闲

置状态

417
等离子体空气消毒机 HKQ-G-120A-D 手术室 1 成都好空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手术室运行正

常

418
麻醉视频喉镜 SMT-II 手术室 1 泰兴市斯美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手术室运行正

常

419
病人监护仪 C90 手术室 1 深圳市科曼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手术室运行正

常

420
医用 LED 冷光源 685-00400 手术室 1

柏林医疗 MGB Endoskopische Gerate

GmbH Berlin
手术室运行正

常

421
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消毒机 LK/KJF-L150 手术室 1 老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手术室运行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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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麻醉系统 Carestation 620 手术室 1 德恩欧美达公司 Datex-Ohmeda,Inc.

手术室运行正

常

423
钬(Ho:YAG)激光手术系统 Swiss LaserClast 手术室 1 莱凯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

手术室未用闲

置状态

424
内窥镜视频图像处理装置 CV-170 手术室 1 奥林巴斯（北京）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手术室未用闲

置状态

425
病人监护仪 C90 手术室 1 深圳市科曼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手术室未用闲

置状态

426
高频电刀 DGD-300BN 手术室 1 北京贝林电子有限公司

手术室运行正

常

427
单孔灯 KL01L 手术室 1 KELING 科凌

手术室未用闲

置状态

428
混合动力碎石清石系统

Swiss LithoClast

LCM21
手术室 1 莱凯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

手术室未用闲

置状态

429

便携式全数字彩色超声诊断

系统
Acclarix AX3 手术室 1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手术室未用闲

置状态

430
电动吸引器 7A-23B/7A-23D 手术室 1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手术室运行正

常

431
麻醉机 7200 手术室 1 北京谊安世纪医疗器械公司

手术室未用闲

置状态

432 注射泵 KL-702 外妇科 1 北京科力建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33 振荡器 KJ-202 外妇科 1 江苏康健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434 便携式多参数监护仪 MEC-2000 外妇科 1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35 注射泵 KL-702 外妇科 1 北京科力建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36 多参数监护仪 Classic-120 外妇科 1 深圳市科瑞康实业有限公司

437 病人监护仪 H8 外妇科 1 深圳华腾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438 多参数监护仪 iM20 外妇科 1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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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病人监护仪 H8 外妇科 1 深圳华腾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440 LED 无影灯 LK/LED700 外科 1 曲阜乐康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41 双屏智能身高体重测量仪 SH-201 外科 1 郑州上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42 血压计 台式 外科 1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443 电子血压计 J7136 外科 1 欧姆龙健康医疗株式会社

444 洗脱两用机 XGQ-80 洗衣房 1 泰州市中天洗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445 纯水机 RO-80L/H 洗衣房 1 四川通力达医疗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446 烘干机 SWA801-100 洗衣房 1 泰州市中天洗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447 洗脱两用机 XGQ-50 洗衣房 1 泰州市中天洗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448
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器 MD-J.T

消毒供应中

心
1 威海威高海盛医用设备有限公司

消供中心运行

正常

449
紫外线消毒车 ZXC

消毒供应中

心
1 江苏巨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消供中心运行

正常

450
医用干燥柜 YGZ-1600S

消毒供应中

心
1 SHINVA 新华医疗

消供中心运行

正常

451
MAST 脉动真空灭菌器 MAST-A

消毒供应中

心
1 SHINVA 新华医疗

消供中心运行

正常

452
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消毒机 LK/KJF-Y100

消毒供应中

心
1 老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消供中心运行

正常

453
电热恒温培养箱 BCA-100

消毒供应中

心
1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消供中心运行

正常

454
紫外线消毒车 ZXC

消毒供应中

心
1 江苏巨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消供中心运行

正常

455
纯水设备 KHRO-500AL

消毒供应中

心
1 山东康辉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消供中心运行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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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封口机 XH101-PD

消毒供应中

心
1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消供中心运行

正常

457
快速式全自动清洗消毒机 RAPID-M-320

消毒供应中

心
1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消供中心运行

正常

458
MAST 脉动真空灭菌器 XGI.D 型

消毒供应中

心
1 SAINVA 新华医疗

消供中心运行

正常

459 幽门螺旋杆菌检测仪 YH04E 心电图室 1 安徽养和医疗器械设备有限公司

460 中医经络检测仪 JK-02C 型 心电图室 1 通化海恩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61 动态心电图分析系统 AECG-12C 心电图室 1 惠州科美思医用仪器有限公司

462 移动工作站 S3000 心电图室 1 深圳诺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63 动态心电图分析系统 AECG-12C 心电图室 1 惠州科美思医用仪器有限公司

464 动态血压监测仪 ACF-D1 心电图室 1 上海艾康菲医疗器械技术有限公司

465 心电工作站 SE-1515 心电图室 1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466 婴儿培养箱 BB-100G 新生儿科 1 郑州迪生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467 婴儿培养箱 YP-90AC 新生儿科 1 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468 婴儿培养箱 BB-100 新生儿科 1 郑州迪生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469 婴儿辐射保暖台 BN-100 新生儿科 1 郑州迪生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470 婴儿辐射保暖台 BN-100 新生儿科 1 郑州迪生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471 婴儿培养箱 YP-90AC 新生儿科 1 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472 病人监护仪 GS20 新生儿科 1 飞利浦金科威（深圳）实业有限公司

473 婴儿培养箱 YP-90AC 新生儿科 1 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474 婴儿培养箱 BB-100G 新生儿科 1 郑州迪生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475 婴儿培养箱 BB-100G 新生儿科 1 郑州迪生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476 全自动磨边机 LE-320P 眼科 1 上海雄博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477 裂隙灯显微镜 KJ5D 眼科 1 苏州康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478 眼科裂隙灯显微镜检查仪 SLM-8E 眼科 1 重庆康华瑞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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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 焦度计 HLM-7000 眼科 1 韩国 HUVITZ

480 瞳距仪 HX-400 眼科 1 重庆远视科技有限公司

481 视力表投影仪 ACP-8 眼科 1 日本拓普康 Topcon

482 磨边机 NEKSIA 500 眼科 1 EssiLor

483 磨边机 NH-900 眼科 1 临海市万事达眼镜设备有限公司

484 磨边机 NH-35WV 眼科 1 临海市万事达眼镜设备有限公司

485 超声波清洗机 CD-4800 眼科 1 深圳康得森电器有限公司

486 眼压计 HNT-7000 眼科 1 HUVITZ Co.Ltd

487 电脑角膜验光仪 KR-1 眼科 1 日本拓普康 Topcon

注：全生命周期管理设备清单包括得不限于以上表格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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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质量证明材料

（格式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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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供应商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它资料

（格式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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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优惠条件承诺书

1.供应商优惠承诺。

2.其他相关内容。

供应商名称(单位公章)：

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E62
300
006
140
055
780
01

001



第 74 页 共 91 页

第六章 磋商程序及评标办法

一、磋商工作中的原则及组织

采购人组织磋商，在监督部门监督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组建磋商小组，

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共同组成，磋商小组成员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宗旨，认真

细致地做好磋商评审工作。

1)磋商小组成员人数不少于 3人，为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少于成员总数

的三分之二。

2)磋商小组成员应当客观、公正的履行职责，遵守职业道德，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个

人责任。

3)磋商小组成员和与磋商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不得透露对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评审和比较、

成交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与磋商有关的其他情况。

二、组织

1)磋商小组:由采购人代表和从专家库随机抽取的专家组成磋商小组。磋商小组由经济和

技术专家组成，分别根据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负责磋商响应性文件的商务审核和技术评价。

2)招标机构:由甘肃嘉信国际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组成，负责竞争性磋商文件的制

作，对外联系，磋商的会务工作，整理并向磋商小组分发磋商响应性文件；做好磋商会议记录；

对磋商过程中的原始文件进行归档；随时印发需要的文件资料，对各种咨询函件及档案文件的

统收统发。

3）监督部门由同级政府采购办等有关监督部门组成，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竞争性

磋商文件的规定。对整个评审过程进行监督，保证评审的公正性，防止违法行为的产生。

4)审核小组:

由磋商小组组长和采购人代表共同组成，负责对磋商小组推荐的拟成交结果进行审核。

三、磋商小组的职责

磋商小组完成磋商后，提出书面磋商报告。磋商报告是磋商小组根据全体磋商小组成员签

字的原始磋商记录和磋商结果编写的报告，主要内容包括:

E62
300
006
140
055
780
01

001



第 75 页 共 91 页

1)磋商公告刊登的媒体名称、磋商日期和地点；

2)报名下载竞争性磋商文件的磋商供应商名单和磋商小组成员名单；

3)磋商方法和标准；

4)磋商记录和磋商情况及说明，包括磋商响应性文件未实质性响应的磋商供应商名单及原

因；

5)磋商结果和磋商成交供应商名单；

6)磋商小组的成交建议。

磋商报告由磋商小组全体成员签字。对磋商结论持有异议的磋商小组成员可以书面方式阐

述其不同意见和理由。磋商小组成员拒绝在磋商报告上签字且不陈述其不同意见和理由的，视

为同意磋商结论。磋商小组应当对此做出书面说明并纪录在案。

四、评审内容

磋商小组将审查磋商供应商提供的磋商响应性文件是否完整、有无计算上的错误、是否提

交了磋商保证金、文件签署是否合格、磋商响应性文件的总体编排是否有序，评估磋商供应商

的财务、技术和生产能力。如果评审委员会认定磋商供应商未完全响应磋商文件，其磋商将被

视为无效磋商。磋商截止时间后，除磋商小组要求提供外，不接受磋商供应商与磋商小组有关

的任何一方递交的材料。磋商响应性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致的，修改错误的原则如下:

(1)磋商响应性文件中磋商报价表（第一轮）内容与磋商响应性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

以磋商报价表（第一轮）为准；

(2)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3)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磋商报价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4)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5)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经磋商供应商

确认后产生约束力，磋商供应商不确认的，其磋商无效。

五、评审程序

1.磋商响应性文件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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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标会议结束后，评审委员会依据磋商文件的要求，对所有磋商供应商提交的磋商响应性

文件进行资格及符合性的审核，了解其对磋商文件是否作出了实质性的响应。如果磋商供应商

的磋商响应性文件未通过符合性审核，评委会拒绝对其作进一步的评审。

1）资格性审查由评标委员会根据磋商文件资格要求依法对磋商供应商的资格进行审查，对不

符合资格性检查的供应商视为无效投标。

2)符合性审查由评标委员会根据磋商文件要求依法对响应性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对磋商

文件的响应程度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对磋商文件的实质性要求作出响应，对不符合符合性

审查的供应商视为无效投标。

3)价格磋商:资质、商务、技术均审查合格的磋商供应商可进入价格磋商阶段。符合磋商文件

规定的磋商报价表（第一轮）作为第一轮报价，评审现场再进行一轮报价（第二轮），每轮

磋商价格必须以书面形式确认，最终报价以最后一轮报价为准。

如评委会一致认为最低投标价明显不合理(低于成本)，有降低质量、不能诚信履约的可

能时，评标委员会通知供应商限时到场解释。如供应商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解释或所作解释

不合理，经评标委员会取得一致意见后，可确定该供应商不能作为该项目拟中标商。

如评委会一致认为最低投标价明显不合理(高于市场价)，有串标的可能时，评标委员会

通知供应商限时到场解释。如供应商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解释或所作解释不合理，涉及串标

者视为无效投标。

《87 号令》第六十一条规定“评标委员会成员对需要共同认定的事项存在争议的，应当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结论。持不同意见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在评标报告上签署不同

意见及理由，否则视为同意评标报告”

2.磋商响应性文件的澄清

为了有助于对磋商响应性文件进行审查、评估和比较，磋商小组有权要求磋商供应商对磋

商响应性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出必要

的澄清、说明或者纠正。磋商供应商有义务按照评审委员会通知的时间、地点指派磋商代表人

就相关问题进行澄清。磋商供应商的澄清、说明、答复或者补充应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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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要求和答复应以书面形式提交，并不得超出磋商响应性文件的范围或

对磋商内容进行实质性的修改。澄清文件将作为磋商响 应性文件的一部分，与磋商响应性文

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六、评审方法

采用“综合评分法”，只有通过资格审查和符合性审查的磋商响应性文件才能进入综合打

分排序，磋商小组按照磋商文件中规定的各项因素进行综合评审后，总得分按四舍五入保留两

位小数，得分最高者为拟成交供应商，当评审得分相同时，由采购人确定成交供应商。

七、评审内容及评分标准

1、评标方法：综合评分法

2、评标程序：对资格审查合格的供应商，由评标委员会按以下程序进行。

符合性审查：

符合性审查的内容

序号 内 容

1 磋商报价未超出采购人预算

2 磋商响应性文件是否逐页加盖供应商公章

3 磋商响应性文件有效期满足磋商文件要求

4 磋商响应性文件未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

3.澄清有关问题；

澄清内容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需要澄清的

供应商单位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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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3.

需要澄清的

具体内容

评标专家

日期

4.采用综合评分法的按照以下评分明细表进行评分。

5.综合评分明细表：

分值分配

价格部分 商务部分 技术部分

15 25 60

6.三项总和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得分最高者为拟成交单位，得分相同时由采购人确

定成交候选人，推荐成交候选人名单。

7.编写评标报告。

评审委员会将以磋商文件要求为评审依据，对供应商的磋商报价、技术、商务等三部分内

容进行综合评分。

（一）报价评分（15 分）
评分
项目

标准
分值

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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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项目

标准
分值

评分标准

价格

权值
15 分

1、在价格评分时，满足磋商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为评标基准价，
其价格分为满分；其它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磋商报
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最后磋商报价)×15（精确到小数点后二位）。
2、根据政府采购 87 号令第六十条，评标委员会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
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
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
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
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二）商务评分（25 分）

序号 评分项目
标准
分值

评分标准

1 磋商文件

响应
5

磋商响应性文件目录清晰、内容应答响应完整、服务质量证明材
料齐全、提供附件资料与采购内容要求相匹配，完全响应磋商文
件得 5分；
磋商响应性文件目录清晰、能够响应采购要求、提供资料部分齐
全得 3分；
磋商响应性文件内容基本全面，提供部分质量证明资料的得1分，
不提供不得分。

2 业绩要求 8

提供近三年医院医疗设备整体维保托管服务业绩(部分科室或技

术咨询业绩不属于医院整体医疗设备维修托管服务业绩)，提供

合同或中标通知书的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每提供一项得 2分，

最高 8分。

3 专业技术

力量
6

供应商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得 3分，没有不得分。

供应商具有关于医疗器械的维修安装企业能力等级证书(包括但

不限于放射设备、超声、检验、医用电子、消毒灭菌类设备等）

的得 3分，没有不得分。

4 企业管理 6

供应商具备有效的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GB/T28001 或者 GB/T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提供一项得 2分，最多得 6分，没有或不提供者不得

分。

（三）技术评分（60 分）

序号 评分
项目

标准
分值

评分标准

1 采购需求

满足
20 完全满足磋商文件采购内容及要求部分的内容的得 20 分。

技术参数条款有负偏离的每有一项扣 1分，扣完为止。

2 团队支持 2 具有专业维保服务团队，团队人员配置优于磋商文件要求的得 2
分，等于或低于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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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分
项目

标准
分值

评分标准

3 服务方案 20

工作方案与项目实际相符合，思路清晰、切合实际情况、方案内容
完整、可落地执行的得 20 分。
工作方案思路基本清晰、方案基本完整、基本切合单位情况、基本
可行的得 10 分。
工作方案思路不够清晰、方案不完整或可行性低的得 5分。
工作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工作范围、定期巡检计划及落实、维
修维保业务开展、设备资产清点、设备质控检查、计量检测、故障
解除响应时限、开机率保障、零配件调配、设备管理软件系统、服
务期内资料保密、年度评价考核等医疗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的
内容。

4
设备管理

软件平台

功能说明

15

供应商就拟使用的资产管理软件功能进行图文并茂的说明。
软件工具与项目实际贴合度高、操作简便、流程合理、功能模块齐
全、能够直观反映设备从采购到报废全生命周期管理且各部分功能
可定制更新的得 15 分；
软件系统功能模块齐全、基本能满足本项目需要的得 10 分；
软件系统有多个功能模块且提供更新和定制服务的得 7分；
提供有最基本的软件系统介绍说明的得 5分，其它不得分。

5 故障应急

处理
3

提供突发设备或系统故障的应急处理方案。应急处理方案合理、科

学、有效的得 3 分；应急处理方案的较合理、内容较完整的得 2

分，提供了处理方案的得 1分，不提供不得分。

七. 评标专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承担以下义务：

1. 遵纪守法，客观、公正、廉洁地履行职责。

2. 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采购文件的规定要求对供应商提供的产品价格、技术、服务

等方面严格进行评判，提供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审意见，起草评审报告，并予签字确认。

3. 保守秘密。不得透露采购文件咨询情况，不得泄漏供应商的电子投标文件及知悉的商

业秘密，不得向供应商透露评审情况。

4. 发现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有不正当竞争或恶意串通等违规行为，及时向政府采购

评审工作的组织者或行政监管部门报告并加以制止。

5. 解答有关方面对政府采购评审工作中有关问题的询问，配合采购人或者集采机构答复

供应商质疑，配合行政监管部门的投诉处理工作等事宜。

6.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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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库〔2020〕46 号

各中央预算单位办公厅（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工业和信

息化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等法

律法规，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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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促进中小企业 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依法设立，依据国务院批准的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但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 一人，

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除外。

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个体工商户，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中小企业。

第三条 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应当通过加强采购 需求管理，落实预留采购份额、价格

评审优惠、优先采购等 措施，提高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份额，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第四条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符合下列情形的，享受本

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 政策：

（一）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 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

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

（二）在工程采购项目中，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即工 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

（三）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

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的，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其中，

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

第五条 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应当合理确定采购 项目的采购需求，不得以企业注册资

本、资产总额、营业收 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和财务指标作为供 应商的资

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不得在企业股权结构、经营 年限等方面对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

歧视待遇。

第六条 主管预算单位应当组织评估本部门及所属单位政府采购项目，统筹制定面向中小

企业预留采购份额的具体方案，对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项目和采购包，预留采购份额专

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并在政府采购预算中单独 列示。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

（一）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明确规定优先或者应当 面向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非企

业主体采购的；

（二）因确需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专有技术，基础设 施限制，或者提供特定公共服务

等原因，只能从中小企业之外的供应商处采购的；

（三）按照本办法规定预留采购份额无法确保充分供应、充分竞争，或者存在可能影响政

府采购目标实现的情形；

（四）框架协议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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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除上述情形外，其他均为适宜由中

小企业提供的情形。

第七条 采购限额标准以上，200 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400 万元以下的工程

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第八条超过 200 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 400 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

企业提供的，预留该 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 3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其中预留

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60%。预留份额通过下列 措施进行：

（一）将采购项目整体或者设置采购包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二）要求供应商以联合体形式参加采购活动，且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部分达到一定

比例；

（三）要求获得采购合同的供应商将采购项目中的一定比例分包给一家或者多家中小企业。

组成联合体或者接受分包合同的中小企业与联合体内其他企业、分包企业之间不得存在直

接控股、管理关系。

第九条 对于经主管预算单位统筹后未预留份额专门 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项目，以及

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 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本办法规 定的小微

企业报价给予 6%—10%（工程项目为 3%—5%）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

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 格分的，评

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 价格得分的 3%—5%作为其价格分。

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 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

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 30%

以上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 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 2%-3%（工程项目

为 1%—2%）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 工程建设项目，

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 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

础上增加其 价格得分的 1%—2%作为其价格分。组成联合体或者接受分包 的小微企业与联合

体内其他企业、分包企业之间存在直接控 股、管理关系的，不享受价格扣除优惠政策。

价格扣除比例或者价格分加分比例对小型企业和微型 企业同等对待，不作区分。具体采

购项目的价格扣除比例或 者价格分加分比例，由采购人根据采购标的相关行业平均利 润率、

市场竞争状况等，在本办法规定的幅度内确定。

第十条 采购人应当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和主管预算 单位制定的预留采购份额具体方案

开展采购活动。预留份额 的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通过发布公告方式邀请供应商后， 符合资

格条件的中小企业数量不足 3 家的，应当中止采购活 动，视同未预留份额的采购项目或者采

购包，按照本办法第九条有关规定重新组织采购活动。

第十一条 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出具本办 法规定的《中小企业声明函》（附

1），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 小企业扶持政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要求供应商提供《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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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函》之外的中小企业身份证明文件。

第十二条 采购项目涉及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文件应当明确以下内容：

（一）预留份额的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明确该项目或相关采购包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以及相关标的及预算金额；

（二）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或者合同分包的，明确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中中小企

业合同金额应当达到的比例，并作为供应商资格条件；

（三）非预留份额的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明确有关价格扣除比例或者价格分加分比例；

（四）规定依据本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 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

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五）采购人认为具备相关条件的，明确对中小企业在 资金支付期限、预付款比例等方

面的优惠措施；

（六）明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七）法律法规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中标、成交供应商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

构应当随中标、成交结果公开中标、成交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声明函》。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

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应当在公示中标候选人时公开中标候选人的《中小企业声明函》。

第十四条 对于通过预留采购项目、预留专门采购包、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或者合同分

包等措施签订的采购合同，应当明确标注本合同为中小企业预留合同。其中，要求以联合体形

式参加采购活动或者合同分包的，应当将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作为采购合同的组成部分。

第十五条 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在采购活动中允许中小 企业引入信用担保手段，为中小企

业在投标（响应）保证、履约保证等方面提供专业化服务。鼓励中小企业依法合规通 过政府

采购合同融资。

第十六条 政府采购监督检查、投诉处理及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中对中小企业的认定，由货

物制造商或者工程、服务 供应商注册登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小企业主管 部门负责。

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财政部门或者有关招标 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关于协助开展中

小企业认定函后 10 个工 作日内做出书面答复。

第十七条各地区、各部门应当对涉及中小企业采购的预算项目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合理

设置绩效目标和指标，落实扶持中小企业有关政策要求，定期开展绩效监控和评价，强化绩效

评价结果应用。

第十八条主管预算单位应当自 2022 年起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本部门上一年度面向中小企

业预留份额和采购的 具体情况，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开预留项目执行情况(附 2)。未达到本

办法规定的预留份额比例的，应当作出说明。 第十九条采购人未按本办法规定为中小企业预

留采购份额，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按照本办法规定要求实施价格扣除或者价格分加分的，

属于未按照规定执行政府采购政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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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 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成交，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适用招标投标法

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供应商按照 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弄虚作假骗

取中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第二十一条 财政部门、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中违反本办法规定及

存在其他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

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国家机 关处

理。

第二十二条 对外援助项目、国家相关资格或者资质管 理制度另有规定的项目，不适用本

办法。

第二十三条关于视同中小企业的其他主体的政府采购扶持政策，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另

行规定。

第二十四条 省级财政部门可以会同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

法。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月 1 日起施行《财政 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

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1﹞181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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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

财库〔2022〕19号

各中央预算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22〕12

号）有关要求，做好财政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纾困解难工作，助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现就加

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支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政策。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

认真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规范资格

条件设置，降低中小企业参与门槛，灵活采取项目整体预留、合理预留采购包、要求大企业

与中小企业组成联合体、要求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分包等形式，确保中小企业合同份额。要通

过提高预付款比例、引入信用担保、支持中小企业开展合同融资、免费提供电子采购文件等

方式，为中小企业参与采购活动提供便利。要严格按规定及时支付采购资金，不得收取没有

法律法规依据的保证金，有效减轻中小企业资金压力。

二、调整对小微企业的价格评审优惠幅度。货物服务采购项目给予小微企业的价格扣除

优惠，由财库〔2020〕46 号文件规定的 6%—10%提高至 10%—20%。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

成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向小微企业分包的，评审优惠幅度由 2%—3%提高至 4%—6%。政府

采购工程的价格评审优惠按照财库〔2020〕46 号文件的规定执行。自本通知执行之日起发布

采购公告或者发出采购邀请的货物服务采购项目，按照本通知规定的评审优惠幅度执行。

三、提高政府采购工程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400 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

小企业提供的，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超过 400 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

中小企业提供的，在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竞争原则和统一质量标准的前提下，2022 年下半年

面向中小企业的预留份额由 30%以上阶段性提高至 40%以上。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工程招投

标行政监督部门完善工程招投标领域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政策相关措施。省级财政部

门要积极协调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水利、商务、铁路、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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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部门调整完善工程招投标领域有关标准文本、评标制度等规定和做法，并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将落实情况汇总报财政部。

四、认真做好组织实施。各地区、各部门应当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细化执行

要求，强化监督检查，确保国务院部署落实到位，对通知执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向财政部

报告。

本通知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财 政 部

2022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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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及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 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研究制定了《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二○一一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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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

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制定本规定。

二、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

三、本规定适用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不含铁路运输业），

仓储业，邮政业，住宿业，餐饮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

四、各行业划型标准为：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

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

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8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8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

中，营业收入6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

及以上，且资产总额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300万元

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及以上，且营

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

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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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

上，且营业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万元以下的为

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

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

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

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

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2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

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

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

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万元

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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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20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

收入1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或资产

总额2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

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

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下的为微

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8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00万元

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

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企业类型的划分以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依据。

六、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各类所有制和各种组织形式的企业。

个体工商户和本规定以外的行业，参照本规定进行划型。

七、本规定的中型企业标准上限即为大型企业标准的下限，国家统计部门据此制定大中小

微型企业的统计分类。国务院有关部门据此进行相关数据分析，不得制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企

业划型标准。

八、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修订

情况和企业发展变化情况适时修订。

九、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国家经贸委、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2003

年颁布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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